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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计算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是根据中国工程建设

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24 年第一批协会标准制定、修订计划>的通知》（建

标协字[2024]15 号）的要求编制，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

验，参考有关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 7 章和 2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术语和符号、基本规

定、计算方法、绿色建筑技术减碳、计算数据、计算报告编制。 

请注意本标准的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标准编制组不承担识别这

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有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绿色建筑与生态城区分会归口管理，由中

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使用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

议，请反馈给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北三环东路 30 号，邮

政编码：100013）。 

主编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主要起草人： 

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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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方法，量化绿色建筑技术减碳量，

做到方法科学、数据可靠，制定本标准。 

【条文说明】 

2020 年 9 月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力争 20230

年前二氧化碳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2021 年 10 月 24 日，国务院

引发《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国发[2021]23 号），提出加强碳排放统计核算能力建

设，深化核算方法研究，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支持行业、企业依据自

身特点开展碳排放核算方法学研究，建立健全碳排放计量体系。2024 年 7 月 30 日，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4]39 号）明

确，将碳排放指标及相关要求纳入国家规划，建立健全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

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政策制度和管理机制，构建系统完备的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保证。 

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 版）对星级绿色建筑的全生命

周期碳排放分析提出要求，绿色建筑对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要求贯彻到了建筑全生命周期，

与仅关注建筑运行碳排放降低相比，更能体现从产品角度出发的碳足迹、碳排放管理理念，

对建筑设计、建材选用、施工建造、运行和维护及拆除和处置的低碳技术和产品应用均有支

撑和引导，更符合城乡建设领域全面低碳发展的要求。尽管国家已发布国家标准《建筑碳排

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但考虑到绿色建筑涵盖的范围与特点，现有标准难以反映

如设备设施、水资源利用、周边环境等碳排放的实际情况。为提供更加准确的绿色建筑全生

命周期碳排放计算方法和依据，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本标准在广泛调研国内外相

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绿色建筑的特点与内容，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碳排放计算方法，

为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1.0.2  本标准适用于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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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规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可在绿色建筑预评价与评价分别进行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计

算。预评价时，可根据设计文件等材料计算出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评价时，可根

据实际计量数据来计算出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量。 

1.0.3  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和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有关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是绿色建筑碳排放计算的前提条件。本标准主要涉及绿色建筑

全生命周期所产生的碳排放。鉴于目前关于建筑领域相关建材、构件、设备、产品等碳排放

数据还相对缺乏，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难免出现与相关要求不一致的地方，因此在计算绿色

建筑碳排放时，应同时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与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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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  green building carbon emission 

绿色建筑在与其有关的建材和设备生产及运输、建造、运行和维护及拆除和

处置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总和，以二氧化碳当量（tCO2e）表示。 

2.1.2  计算边界 calculation boundary 

与绿色建筑建材和设备生产及运输、建造、运行和维护及拆除和处置等活动

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范围。 

2.1.3  基准建筑 reference building 

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 控制项要求，进行全

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时，作为参照进行绿色建筑减碳分析时的建筑。 

2.1.4  绿色建筑技术减碳 carbon reduction by green building technology 

涉及绿色建筑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和环境宜居等性能

的技术减碳量计算。 

 

2.2 符号 

2.2.1  几何尺寸 

A ——建筑面积（m2）； 

cA ——太阳能集热器面积（m²） 

icgA , ——采光照度值和小时数均达标的第 i 个主要功能房间面积（m2）； 

PA ——光伏系统光伏面板净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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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A , ——第 i 个有设备插座的房间的面积（m²）； 

iTHA , ——规划用地范围内第 i 种绿化的面积（m2）或数量（株）； 

tjA —— 基准建筑第 i 类场地绿化用地面积（m2）； 

itsA , ——设计建筑第 i 类场地绿化用地面积（m2）； 

iZMA , ——第 i 个房间的照明面积（m²）； 

 

2.2.2  碳排放量 

C ——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tCO2e）； 

BSC ——建造办公区、生活区碳排放（tCO2e）； 

CCC ——拆除和处置现场拆除的碳排放（tCO2e）； 

CCUSC ——CCUS 碳捕集减碳量（tCO2e）； 

CZC ——绿色建筑拆除和处置的碳排放（tCO2e）； 

LJCZC − ——拆除和处置垃圾场外运输的碳排放（tCO2e）； 

DTC ——绿色建筑单体运行的碳排放（tCO2e）； 

SDTC − ——建筑单体水系统的碳排放（tCO2e）； 

ELC ——电梯的碳排放（tCO2e）； 

GHC ——钢筋混凝土结构主体结构碳排放量（tCO2e）； 

HVC ——暖通空调系统的碳排放（tCO2e）； 

JCC ——绿色建筑建材生产碳排放（tCO2e）； 

ijzjgC ,− ——基准建筑第 i 类结构材料生产碳排放量（tCO2e）； 

isjjgC ,− ——设计建筑第 i 类结构材料生产碳排放量（tCO2e）； 

JSC ——绿色建筑建材和设备生产的碳排放（tCO2e）； 

JTC ——绿色建筑技术减碳量（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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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C ——绿色建筑建造的碳排放（tCO2e）； 

LJJZC − ——建造建筑垃圾运输碳排放（tCO2e）； 

SJZC − ——建造用水碳排放（tCO2e）； 

LDC ——全生命周期购买绿电的减碳量（tCO2e）； 

QTCXC ——其他创新减碳措施的减碳量（tCO2e）； 

QYC ——绿色建筑区域运行的碳排放（tCO2e）； 

qdC ——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强度（kgCO2e/m2）； 

jzqdC , ——基准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强度（kgCO2e/m2）； 

RLC ——炊事燃料的碳排放（tCO2e）； 

RSC ——生活热水系统的碳排放（tCO2e）； 

QUSC − ——室外水资源消耗的碳排放（tCO2e）； 

SBC ——绿色建筑设备生产碳排放（tCO2e）； 

SCC ——设备插座的碳排放（tCO2e）； 

SJC ——设计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tCO2e）； 

JZSJC , ——基准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tCO2e）； 

ijzsmC ,− ——基准建筑第 i 类外饰面材料生产碳排放量（tCO2e）； 

isjsmC ,− ——设计建筑第 i 类外饰面材料生产碳排放量（tCO2e）； 

SZYC
——建筑单体水资源消耗的碳排放（tCO2e）； 

TBC ——机械台班的碳排放（tCO2e）； 

WFC
——绿色建筑维护翻新的碳排放（tCO2e）； 

YSC ——绿色建筑建材和设备运输的碳排放（tCO2e）； 

JCYSC − ——建材运输碳排放（tCO2e）； 

SBYSC − ——设备运输碳排放（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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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C ——绿色建筑运行和维护的碳排放（tCO2e）； 

JZYWC − ——基准建筑运行维护能耗折算出的基准碳排放（tCO2e）； 

ZLJC ——制冷剂泄漏的碳排放（tCO2e）； 

ZMC ——室内照明系统的碳排放（tCO2e）； 

QUZMC − ——绿色建筑区域照明的碳排放（tCO2e）； 

AQNJC ——涉及绿色建筑安全耐久性能的技术减碳量（tCO2e）； 

CXC ——创新性技术措施减碳量（tCO2e）； 

cgC ——天然采光减碳量（tCO2e）； 

FSC ——利用非传统水源的减碳量（tCO2e）； 

HJYJC
——涉及绿色建筑环境宜居性能的技术减碳量（tCO2e）； 

HVACC
——优化供暖空调能耗降低的碳排放量（tCO2e）； 

JGXSC
——采用低碳建筑结构体系进行设计的降碳量（tCO2e）； 

jgC ——采用耐久性能好的建筑结构材料减碳量（tCO2e）； 

JKSSC
——涉及绿色建筑健康舒适性能的技术减碳量（tCO2e）； 

jsC ——降低建筑平均日用水量的全生命周期减碳量（tCO2e）； 

KZNC ——设置可再生能源系统的减碳量（tCO2e）； 

QTKZNC − ——其他可再生能源系统减碳量（tCO2e）； 

LCC ——采用绿色建材的减碳量（tCO2e）； 

LFC ——采用利废建材的减碳量（tCO2e）； 

LJC ——采用绿色施工进行施工的降碳量（tCO2e）； 

PVC ——太阳能光伏系统减碳量（tCO2e）； 

tynRSC , ——太阳能生活热水系统减碳量（tCO2e）； 

SHBLC
——涉及绿色建筑生活便利性能的技术减碳量（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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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C ——采用耐久性好的外饰面材料减碳量（tCO2e）； 

TGCXC
——涉及绿色建筑提高与创新的技术减碳量（tCO2e）； 

CDTHC − ——充分利用场地空间设置绿化用地的减碳量（tCO2e）； 

JZTHC − ——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减碳量（tCO2e）； 

tfC ——自然通风减碳量（tCO2e）； 

XLC ——绿色建筑可再循环与再利用建材的减碳量（tCO2e）； 

xwC ——行为节能的全生命周期减碳量（tCO2e）； 

ZMC ——优化房间照明功率密度降低的减碳量（tCO2e）； 

ZYJYC
——涉及绿色建筑资源节约性能的技术减碳量（tCO2e）。 

 

2.2.3  能源供给、消耗量 

CSE  ——措施项目总能源用量（kWh 或 kg）； 

iDJE , ——第 i 个电梯待机时能耗（W）； 

FXE ——分部分项工程总能源用量（kWh 或 kg）； 

iHVE , ——暖通空调系统第 i 类能源年消耗量（GJ 或 kWh/a）； 

iJZHVE ,− ——基准建筑供暖空调系统的第 i 类能源年消耗量； 

iSJHVE ,− ——设计建筑供暖空调系统的第 i 类能源年消耗量； 

iJDE , ——第 i 种分部分项工程及措施项目施工定额用电量（kWh）； 

LJE ——绿色施工用电量（kWh）； 

iRSE , ——第 i 种热源生活热水的能耗（kWh）； 

tfE —— 优化自然通风降低的年耗电量（kWh）； 

ixjE , ——第 i 个项目中，小型施工机具不列入机械台班消耗量，其消耗的能源列

入材料的部分能源消耗量（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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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CYSE ,− ——第 i 种建材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总用量（kWh 或 kg）； 

iSBYSE ,− ——第 i 种设备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总用量（kWh 或 kg）； 

iYWE , ——绿色建筑运行和维护第 i 种能源用量（kWh 或 GJ）； 

I ——光伏电池表面的年太阳辐射照度[kWh/(m²a)]； 

TJ —— 太阳能集热器采光面上的年平均太阳辐照量[MJ/(m²a)]； 

iJCM , ——第 i 种主要建材的消耗量； 

LJJZM − ——建造建筑垃圾的理论外运量（t）； 

iLCM , ——第 i 种绿色材料的消耗量（工程量计量单位）； 

iLFM , ——第 i 种利废材料的消耗量（工程量计量单位）； 

jSBM , ——第 i 种主要设备的数量； 

jSBm , ——第 j 种主要设备的质量（t）； 

iDTP , ——第 i 个电梯的特定能量消耗[mWh/(kg·m)]； 

icsQ ,  ——措施项目中第 i 个项目的工程量； 

iFSQ , ——第 i 种用途用水使用非传统水源（雨水）量（t/a）； 

ifxQ , ——分部分项工程中第 i 个项目的工程量； 

qjjsQ , ——使用较高水效等级卫生器具的年节水量（L/a）； 

qjslQ ——冲厕或淋浴年总用水量（L/a）； 

QUSQ − ——室外用水的总量（t）； 

shslQ ——建筑年生活用水总用水量（L/a）； 

sq ——生活用水的日用水量（L/单位）； 

jR ——第 i 个项目第 j 种施工机械单位台班的能源用量（kWh /台班）； 

iS ——第 i 种建材现场拆除单位机械台班的能源消耗量； 

jiS
, ——第 i 个单位工程量第 j 种施工机械台班消耗量（台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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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jjzV , ——用水效率 3 级的便器的单次用水量或淋浴器每秒用水量（L/次或 L/s）； 

qjsjV , ——用水效率 1 级或 2 级的便器的单次用水量或淋浴器每秒用水量（L/次或

L/s）。 

 

2.2.4  计算系数 

c ——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强度降低比例（%）； 

i ——第 i 种材料的回收利用率（%）； 

qj —— 使用较高水效等级便器或淋浴器的百分比（%）； 

i ——第 i 个主要功能房间采光照度值和小时数均达标的面积比例（％）； 

qj —— 各类建筑的冲厕或淋浴分项给水百分比（%） 

 ——自然通风降碳系数； 

cd —— 基于总面积的集热器平均集热效率（%）； 

L —— 管路和储热装置的热损失率（%）； 

r ——生活热水系统的输配效率； 

w ——生活热水系统热源的平均效率或综合性能系数； 

iCCD , ——拆除和处置第 i 种建材的现场拆除机械台班定额； 

iDTD , ——第 i 个电梯的额定载重量（kg）； 

iD ——第 i 种建材平均运输距离（km）； 

jD ——第 j 种设备平均运输距离（km）； 

LJJZD − ——建造建筑垃圾的理论运输距离（km）； 

SGD ——施工日数(工日)； 

iYSD , ——拆除和处置第 i 种建材的运输机械台班定额； 

DW ——炊事化石能源的低位发热量（MJ/m3 或 MJ/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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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F ——第 i 种能源的碳排放因子（tCO2e/kWh 或 tCO2e/kg）； 

BSF ——单位施工日数的碳排放因子（工日·人）； 

DF ——电力碳排放因子（tCO2e/kWh）； 

iJCF , ——第 i 种主要建材的碳排放因子（tCO2e/单位建材用量）； 

iLCF , ——第 i 种绿色建材的碳排放因子（kgCO2e/工程量计量单位）； 

iLFF , ——第 i 种利废材料对应的材料的碳排放因子（kgCO2e/工程量计量单位）； 

sF ——水碳排放因子； 

iSBF , ——第 i 种主要设备的碳排放因子（tCO2e/单位设备用量）； 

iTHF , ——碳汇固碳量； 

icsf ,  ——措施项目中第 i 个项目的能耗系数（kWh/工程量计量单位）； 

ifxf , ——分部分项工程中第 i 个项目的能耗系数（kWh/工程量计量单位）； 

rGWP ——制冷剂 r 的全球变暖潜值； 

EK ——光伏电池的转换效率（%）； 

SK ——光伏系统的损失效率（%）； 

rm ——用水计算单位数； 

SGN ——施工人数(人)； 

n ——就餐人数（人）； 

rn ——设备的制冷剂允注量（kg/台）； 

jsQ ——生活用水年节水量（m3/a）； 

rq ——生活热水的平均日用水定额（L/单位）； 

rlq ——人均年用热量指标[MJ/(人•a)]； 

zq ——用水定额上限值（L/单位）； 

iT ——第 i 种建材的运输方式下，单位重量运输距离的碳排放因子[tCO2e/（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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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jT ——第 j 种设备的运输方式下，单位重量运输距离的碳排放因子[tCO2e/（t·k

m）]； 

v ——施工的单位建筑面积用水定额（m3/m2）。 

 

2.2.5  速度、温度、密度、时间 

r ——热水的密度（kg/L）； 

rC ——水的比热容，取 4.187kJ/（kg·℃）； 

iLPD ——第 i 个主要功能房间照明功率密度值（W/m2）； 

qjn —— 便器或淋浴器年使用次数或年使用时长（次或 s）； 

iP —— 第 i 个房间的照明功率密度（W/m²）； 

ijzP , ——基准建筑第 i 个房间的照明功率密度（W/m2）； 

ipP , ——第 i 个房间的应急照明的功率（W）； 

iQUZMP ,− ——第 i 种区域照明设备功率（kW）； 

icgt , ——第 i 个主要功能房间每年可利用天然采光替代人工采光的时长（h/a）； 

iDJt , ——第 i 个电梯的年待机小时数（h/a）； 

iDTt , ——第 i 个电梯的年运行小时数（h/a）； 

lT ——设计冷水温度（℃）； 

rT ——设计热水温度（℃）； 

rst ——生活热水年供应天数（d/a）； 

st ——生活用水年供应天数（d/a）； 

isct , ——第 i 个房间的设备插座年使用小时数（h/a）； 

iyt , ——应急照明小时数（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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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ZMt , ——第 i 个房间的年照明小时数（h/a）； 

iQUZMt ,− ——第 i 种区域照明设备的年运行小时数（h/a）； 

iDTV , ——第 i 个电梯的运行速度（m/s）； 

iSCW , ——第 i 个房间的设备插座功率密度（W/m²）； 

y——建筑设计寿命（a）； 

jgy ——设计建筑的结构设计使用年限（a）； 

jzjgy − ——基准建筑的结构设计使用年限（a）； 

ijsy , ——第 i 种建材和设备的设计工作年限（a）； 

ry ——设备的设计工作年限（a）； 

jzsmy − ——基准建筑的外饰面材料设计使用年限（a）。 

 

2.2.6  其他 

r——制冷剂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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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绿色建筑应进行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并明确绿色建筑技术减碳量。 

【条文说明】 

本条明确了绿色建筑碳排放计算的时间边界，包括建材设备生产阶段、建材设备运输阶

段、建筑建造阶段、运行维护阶段、拆除处置阶段。通过综合考虑绿色建筑技术的减碳潜力、

实现难易度及增量成本等因素，在建筑设计阶段选用因地制宜的技术，可提高绿色建筑减碳

量，实现绿色建筑低碳设计。 

 

3.0.2  绿色建筑碳排放计算应以用地红线范围内单栋建筑或建筑群及其附属设

施为计算对象。 

【条文说明】 

本条明确了绿色建筑碳排放计算的物理边界，即以建筑或建筑群的用地红线为计算边

界。用地红线是建筑或建筑群在规划、设计、施工等阶段所确定的法定界线，也是建筑物与

外部环境之间的分界线。以用地红线作为计算边界，可以清晰地界定绿色建筑碳排放计算的

空间范围，避免在计算建筑单体、建筑群及其场地范围内产生的碳排放量时出现遗漏或重复

计算的情况。 

 

3.0.3  绿色建筑碳排放计算方法可用于绿色建筑预评价时对碳排放进行计算，或

绿色建筑评价时对碳排放进行核算。 

【条文说明】 

绿色建筑预评价是在施工图设计完成后进行，此时应采用设计图纸、施工方案等技术材

料中与碳排放有关的数据进行计算。绿色建筑评价应在建筑工程竣工后进行，可采用竣工图

纸、建造、运输、运行等实际计量数据或账单等进行碳排放核算。 

 

3.0.4  绿色建筑碳排放计算应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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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和六氟化硫（SF6）等主要

温室气体。 

【条文说明】 

根据《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 年）》，与建筑碳排放相关的活动过程需要

评估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

F-Cs）、全氟化碳（PFCs）和六氟化硫（SF6）等主要温室气体。 

 

3.0.5  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CZYWJZYSJS CCCCCC ++++=                （3.0.5） 

式中：C ——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tCO2e）； 

JSC ——建材和设备生产的碳排放（tCO2e）； 

YSC ——建材和设备运输的碳排放（tCO2e）； 

JZC ——建造的碳排放（tCO2e）； 

YWC ——运行和维护的碳排放（tCO2e）； 

CZC ——绿色建筑拆除和处置的碳排放（tCO2e）。 

 

3.0.6  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JTJZSJSJ CCC −= ,                         （3.0.6-1）
 

A

C
C SJ

qd

1000
=                        （3.0.6-2） 

式中： SJC
——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tCO2e）； 

JZSJC , ——基准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tCO2e）； 

JTC ——绿色建筑技术减碳量（tCO2e）； 

qdC ——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强度（kgCO2e/m2）； 

A ——建筑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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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根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 版）中基本规定的要求，绿色建筑

应进行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强度计算，全面了解建筑对自然界产生的影响。基准建筑指仅满足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 控制项要求的绿色建筑，无得分项得分。 

 

3.0.7  绿色建筑技术减碳量应按下式计算： 

TGCXHJYJZYJYSHBLJKSSAQNJJT CCCCCCC +++++=
      （3.0.7） 

式中： AQNJC
——涉及绿色建筑安全耐久性能的技术减碳量（tCO2e）； 

JKSSC
—— 涉及绿色建筑健康舒适性能的技术减碳量（tCO2e）； 

SHBLC
——涉及绿色建筑生活便利性能的技术减碳量（tCO2e）； 

ZYJYC
—— 涉及绿色建筑资源节约性能的技术减碳量（tCO2e）； 

HJYJC
——涉及绿色建筑环境宜居性能的技术减碳量（tCO2e）； 

TGCXC
——涉及绿色建筑提高与创新的技术减碳量（tCO2e）。 

【条文说明】 

根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 版）的评价体系划分，绿色建筑技

术包含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环境宜居“五大性能”及提高与创新。绿色建筑技术

减碳量计算时，对降低绿色建筑碳排放贡献度较高且易于量化的指标进行筛选，并按照五大

性能进行分类统计，计算得出绿色建筑技术的总减碳量。 

 

3.0.8  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强度降低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100

,

,


−
=

jzqd
C

CC qdjzqd

c                      （3.0.8） 

式中： c ——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强度降低比例（%）； 

jzqdC , ——基准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强度（kgCO2e/m2）。 

【条文说明】 

本条对应《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 版）9.2.7 条文要求，旨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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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得出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强度降低比例。基准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参数应参

考本标准附录 A。 

 

3.0.9  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的排放源应符合表 3.0.9 的规定。 

表 3.0.9 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的排放源 

范围 内容 

范围 1 

使用能源消耗产生的直接碳排放，包括： 

（1）建材和设备运输燃料燃烧碳排放； 

（2）建造及拆除和处置现场燃料燃烧碳排放、临时建筑燃料燃烧

碳排放； 

（3）建筑运行供暖、炊事、生活热水等燃料燃烧直接碳排放； 

（4）空调设备制冷剂温室气体逸散的碳排放。 

范围 2 

外购电力、蒸汽及热力产生的间接碳排放，包括： 

（1）建材和设备运输工具耗电碳排放； 

（2）建造及拆除和处置的外购电力、蒸汽及热力碳排放； 

（3）运行的外购电力、蒸汽及热力产生的间接碳排放。 

范围 3 

隐含碳排放，包括： 

（1）建材和设备生产碳排放； 

（2）建造用水碳排放； 

（3）运行用水碳排放； 

（4）维护翻新的建材和设备生产碳排放。 

单独说明

项 

太阳能热水器供应热水，以及太阳能发电代替常规电力碳减排贡

献量；可再循环材料、可再利用材料及利废建材的碳减排贡献量；

绿化碳汇的碳减排贡献量；绿证及其他碳抵消措施的贡献量。 

 

【条文说明】 

GHG Protocol 将温室气体排放源类型定义为 3 个范围，范围 1 主要指现场能源消耗、

以及无组织逸散产生的直接排放；范围 2 主要指外购电力、热力和冷量；范围 3 主要指上游

的碳排放来自于外购产品和服务在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中的碳排放。为协调本标准与国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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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核算体系的一致性，将本标准计算内容按照范围 1、2、3 进行划分。单独说明项主要为相

关绿色建筑技术的碳减排贡献量，需在清单中单独列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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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算方法 

4.1 建材和设备生产 

4.1.1  建材和设备生产的碳排放计算包含建材生产、设备生产的碳排放，应按下

式计算： 

                  
SBJCJS CCC +=

                       
（4.1.1）  

式中： JCC ——绿色建筑建材生产碳排放（tCO2e）； 

SBC ——绿色建筑设备生产碳排放（tCO2e）。 

【条文说明】 

本条全面考虑了建筑材料与建筑设备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建筑材料涵盖了主体

材料、保温系统、门窗、幕墙等，建筑设备包括供暖空调系统、照明灯具、电梯以及可再生

能源设备等。计算范围不仅限于建筑材料产生的碳排放，同时考虑绿色建筑内部设备所产生

的碳排放。 

 

4.1.2  建材生产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iJC

n

i

iJCJC FMC ,

1

,
=

=                     （4.1.2） 

式中： iJCM , ——第 i 种主要建材的消耗量； 

iJCF , ——第 i 种主要建材的碳排放因子（tCO2e/单位建材用量），按本标

准附录 B 取值。 

 

4.1.3  设备生产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iSB

n

j

iSBSB FMC ,

1

,
=

=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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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SBM , ——第 i 种主要设备的数量； 

iSBF , ——第 i 种主要设备的碳排放因子（tCO2e/单位设备用量），按本标

准附录 B 取值。 

 

【条文说明】 

本条文旨在明确绿色建筑设备生产碳排放的计算方法，以确保在绿色建筑设备选型过程

中有效控制并减少碳排放。设备生产碳排放主要包含供暖空调系统、照明灯具、电梯以及可

再生能源设备等内容。 

 

4.2 建材和设备运输 

4.2.1  建材和设备运输的碳排放计算范围包含建材运输及设备运输的碳排放，应

按下式计算： 

SBYSJCYSYS CCC −− +=                       （4.2.1） 

式中： JCYSC − ——建材运输碳排放（tCO2e）； 

SBYSC − ——设备运输碳排放（tCO2e）。 

【条文说明】 

本条文着重于绿色建筑建材及设备运输碳排放的计算与管理，旨在全面评估并减少该阶

段对环境的影响。绿色建筑建材及设备运输的碳排放，应当涵盖所有主要建材（如混凝土、

钢材、木材、玻璃等）以及关键设备（如电梯、空调系统、太阳能光伏板等）从生产地至施

工现场的整个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这一计算需考虑运输方式（如公路、铁路、水路

或航空）、运输距离、运输工具的能效以及装载效率等因素。不同类型的建材和设备，由于

其重量、体积及运输条件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的碳排放量。因此，应优先考虑低碳运输方式，

如优化运输路线、提高装载密度、采用新能源或低排放运输工具等，以有效降低运输的碳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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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建材和设备运输的碳排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运输载具的能耗记录按下式计算： 


=

−− =
n

i

iiJCYSJCYS EFEC
1

,

               

（4.2.2-1） 

式中： iJCYSE ,− ——第 i 种建材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总用量（kWh 或 kg）； 

iEF ——第 i 种能源的碳排放因子（tCO2e/kWh 或 tCO2e/kg），按本标准

附录 B 取值。 


=

−− =
m

i

iiSBYSSBYS EFEC
1

,

               

（4.2.2-2） 

式中： iSBYSE ,− ——第 i 种设备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总用量（kWh 或 kg）。 

2 当无法获得能耗数据时，建材和设备运输的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

− =
n

i

iiiJCiJCYS TDME
1

,,

               

（4.2.2-3） 


=

− =
m

j

jjjSBjSBYS TDmE
1

,,

              

（4.2.2-4） 

式中： iJCM , ——第 i 种主要建材的消耗量（t）； 

jSBm , ——第 j 种主要设备的质量（t）； 

iD ——第 i 种建材平均运输距离（km）； 

jD ——第 j 种设备平均运输距离（km）； 

iT ——第 i 种建材的运输方式下，单位重量运输距离的碳排放因子 

[tCO2e/（t·km）]，按本标准附录 B 取值； 

jT ——第 j 种设备的运输方式下，单位重量运输距离的碳排放因子 

[tCO2e/（t·km）]，按本标准附录 B 取值。 

【条文说明】 

本条第 2 款参考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 建材运输碳排放计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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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当无法获得运输载具的能耗数据时，可参考此计算方法计算。平均运输距离主要考虑建

材及设备从生产厂家运输至建筑施工现场的平均运输距离。 

 

4.3 建造 

4.3.1  建造的碳排放计算范围包含机械台班、用水、建筑垃圾运输、办公区生活

区的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BSLJJZSJZTBJZ CCCCC +++= −−
                 (4.3.1) 

式中： JZC ——绿色建筑建造的碳排放（tCO2e）； 

TBC ——机械台班的碳排放（tCO2e）； 

SJZC − ——建造用水碳排放（tCO2e）； 

LJJZC − ——建造建筑垃圾运输碳排放（tCO2e）； 

BSC ——建造办公区、生活区碳排放（tCO2e）； 

【条文说明】 

绿色建筑建造碳排放主要由现场进行施工建造的施工区产生的碳排放和施工企业保证

施工与管理而设置的办公及生活场所产生的碳排放组成。其中施工现场碳排放中包含施工区

机械设备产生的碳排放、建筑垃圾运输产生的碳排放和施工用水的碳排放。临建区域主要为

施工现场临时办公区和生活区，其中包含办公、生活区照明、空调、采暖等需求产生的碳排

放和生活用水碳排放。 

 

4.3.2  机械台班的碳排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机械台班的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iCSFXTB EFEEC += )(                 （4.3.2-1） 

式中： FXE ——分部分项工程总能源用量（kWh 或 kg）； 

CSE  ——措施项目总能源用量（kWh 或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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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分项工程总能源用量，应按下式计算： 

ifx

n

i

ifxFX fQE ,

1

,
=

=

                   

（4.3.2-2） 


=

+=
m

j

ixjjjiifx ERSf
1

,,,

                  

（4.3.2-3） 

式中： ifxQ , ——分部分项工程中第 i 个项目的工程量； 

ifxf , ——分部分项工程中第 i 个项目的能耗系数（kWh/工程量计量单位）； 

jiS
, ——第 i 个单位工程量第 j 种施工机械台班消耗量（台班）； 

jR ——第 i 个项目第 j 种施工机械单位台班的能源用量（kWh /台班）； 

ixjE , ——第 i 个项目中，小型施工机具不列入机械台班消耗量，其消耗的

能源列入材料的部分能源消耗量（kWh）。 

3 措施项目总能源用量，应按下式计算： 


=

=
n

i

icsicsCS fQE
1

,,

                    

（4.3.2-4） 

j

m

j

jiics RSf 
=

=
1

,,

                     

（4.3.2-5） 

式中： icsQ ,  ——措施项目中第 i 个项目的工程量； 

icsf ,  ——措施项目中第 i 个项目的能耗系数（kWh/工程量计量单位）。 

 

4.3.3  建造用水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sSJZ vAFC =−                      （4.3.3） 

式中； v ——施工的单位建筑面积用水定额（m3/m2），按表 4.2.9 取值； 

sF ——水碳排放因子，按本标准附录 B 取值。 

表 4.2.9 施工用水定额取值表 

分区 结构类型 用水定额（m3/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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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津市、河北

省、山西省、内蒙古自

治区、辽宁省、吉林省、

黑龙江省、山东省、河

南省、陕西省、甘肃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 

混凝土结构（商品混凝土） 0.45 

砖混结构 0.50 

上海市、重庆市、江苏

省、安徽省、浙江省、

湖北省、四川省、江西

省、湖南省、贵州省、

云南省、福建省、广东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青海省、西藏自治区、

台湾省、澳门、香港 

混凝土结构（商品混凝土） 0.65 

砖混结构 0.75 

 

【条文说明】 

建筑施工场地的用水量包括施工、机械冲洗、降尘、道路喷酒、施工现场生活等与建筑

施工相关的用水量。参考各地建筑业用水定额，确定不同地区不同结构类型的用水定额量，

其中北方地区指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

西、甘肃、宁夏、新疆等 14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南方地区，

包括江河源头区的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其他结构形式可参考混凝土结构取值。 

 

4.3.4  建造建筑垃圾运输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iLJJZLJJZLJJZ TDMC −−− =                      （4.3.4） 

式中： LJJZM − ——建造建筑垃圾的理论外运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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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JZD − ——建造建筑垃圾的理论运输距离（km）。 

【条文说明】 

建筑垃圾运输是指将建筑垃圾从垃圾产生现场运至填埋场、循环利用厂或其他运输终点

的过程。在施工准备阶段，建筑垃圾外运量预估有一定难度，本条建议按照理论外运量考虑，

即按照住建部《“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提出的 2025 年的新建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

排放量目标值：普通工地 300t/万 m2、装配式建筑工地 200t/万 m2 垃圾排放量计算。建筑垃

圾的理论运输距离可按照 40km 计算。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类型如果无法确定，式中的碳排

放因子可按照附录中重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10t）对应的碳排放因子计算。 

 

4.3.5  建造办公区、生活区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1000

BSSGSG
BS

FDN
C =

                     
（4.3.5） 

式中： SGN
——施工人数(人)； 

SGD
——施工日数(工日)； 

BSF
——单位施工日数的碳排放因子，可取 0.5145kgCO2e/（工日·人）。 

【条文说明】 

单位施工日数的碳排放因子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2016、

地方标准《江苏省民用建筑碳排放计算导则》2023版附录 F及国家相关机构公布的全国电

力平均碳排放因子计算得出。 

 

4.4 运行和维护 

4.4.1  运行和维护的碳排放计算范围包含绿色建筑单体日常运行、区域日常运行

以及维护翻新的碳排放，运行和维护碳排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获得能耗数据、设备材料更新用量时，应按下式计算： 

WF

n

i

iiYWYW CEFEC +=
=1

,

               

（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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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YWE , ——绿色建筑运行和维护第 i 种能源用量（kWh 或 GJ）； 

WFC ——绿色建筑维护翻新的碳排放（tCO2e）； 

2 当无法获得能耗数据、设备材料更新用量时，应按下式计算： 

WFQYDTYW CCCC ++=                 （4.4.1-2） 

式中： DTC ——绿色建筑单体运行的碳排放（tCO2e）； 

QYC ——绿色建筑区域运行的碳排放（tCO2e）； 

【条文说明】 

绿色建筑运行和维护碳排放计算范围包括项目内所有建筑单体的运行碳排放以及建筑

项目红线内区域日常运行的碳排放量。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

的运行碳排放计算包含暖通空调、建筑生活热水、室内照明及电梯。本标准在此基础上对计

算范围进行扩充，考虑绿色建筑物理边界，新增设备插座、建筑单体水系统、炊事燃料、建

材和设备维护翻新、室外照明以及室外水资源消耗的碳排放量。 

 

4.4.2  建筑单体日常运行的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ZLJRLSCSDTELZMHVDT CCCCCCCC ++++++= −          （4.4.2）
 

式中： HVC ——暖通空调系统的碳排放（tCO2e）； 

ZMC ——室内照明系统的碳排放（tCO2e）； 

ELC ——电梯的碳排放（tCO2e）； 

SDTC − ——建筑单体水系统的碳排放（tCO2e）； 

SCC ——设备插座的碳排放（tCO2e）； 

RLC ——炊事燃料的碳排放（tCO2e）； 

ZLJC ——制冷剂泄漏的碳排放（tCO2e）。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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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是对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 第 4 章运行阶段碳排放计

算范围的扩充。在现行国家标准基础上新增水系统、设备插座、炊事燃料等碳排放计算。新

增部分占绿色建筑单体运行碳排放的比例逐步提高，影响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强度的判定，应

予以考虑。 

 

4.4.3  暖通空调系统的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yEFEC
n

i

iiHVHV 
=

=
1

,                    （4.4.3）
 

式中： iHVE , ——暖通空调系统第 i 类能源年消耗量（GJ 或 kWh/a）； 

     y——建筑设计寿命（a）； 

     i ——建筑消耗终端能源类型，包括电力、燃气、石油、市政热力等。 

【条文说明】 

暖通空调系统能耗由冷热源的能耗、输配系统及末端空气处理设备的能耗构成，输配系

统包括冷冻水系统、冷却水系统、热水系统和风系统等。暖通空调系统的碳排放计算，设计

阶段主要采用计算机模拟的方式，运行阶段则通过能源账单、能耗计量等方式得到终端能源

总量，再根据不同能源的碳排放因子计算得到空调采暖系统的碳排放量。 

 

4.4.4  室内照明系统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yF

tPtAP

C D

n

i

iyip

n

i

iZMiZMi

ZM
1000

1

,,

1

,, 
==

+

=
            （4.4.4）

 

式中： iP
—— 第 i 个房间的照明功率密度（W/m²）； 

iZMA , ——第 i 个房间的照明面积（m²）； 

iZMt , ——第 i 个房间的年照明小时数（h/a）； 

ipP , ——第 i 个房间的应急照明的功率（W）； 

iyt , ——应急照明小时数（h）； 

DF ——电力碳排放因子（tCO2e/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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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为了建筑物提供必要的照明条件，照明系统消耗一定的能源并产生碳排放。绿色建筑室

内照明系统应分为两部分室内空间照明和应急照明。其中照明系统照明功率密度主要依据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2021 的要求。室内照明系统碳排放计算

公式参考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2019 中第 4.4.3 条设定。 

 

4.4.5  电梯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1000

)6.3(
1

,,,,,, D

n

i

iDJiDJiDTiDTiDTiDT

EL

yFtEDVtP

C

=

+

=
        （4.4.5） 

式中  iDTP , ——第 i 个电梯的特定能量消耗[mWh/(kg·m)]； 

iDTt , ——第 i 个电梯的年运行小时数（h/a）； 

iDTV , ——第 i 个电梯的运行速度（m/s）； 

iDTD , ——第 i 个电梯的额定载重量（kg）； 

iDJE , ——第 i 个电梯待机时能耗（W）； 

iDJt , ——第 i 个电梯的年待机小时数（h/a）。 

【条文说明】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力的使用量急剧增长。电梯在使用过程中，能量消耗主要

体现在运行能耗和待机能耗两部分，电梯的碳排放计算公式依据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

标准》GB/T51366-2019 中第 4.4.4 条规定。 

 

4.4.6  建筑单体水系统碳排放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SZYRSSDT CCC +=−                     
（4.4.6-1） 

iiRSRS EFEC ,=

                       
 
（4.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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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

rsrlrrrr
RS

tTTCqm
E



)( −
=

                 
 
（4.4.6-3） 

                    ssrsSZY yFtmqC =                       （4.4.6-4） 

式中： RSC ——生活热水系统的碳排放（tCO2e）； 

SZYC ——建筑单体水资源消耗的碳排放（tCO2e）。 

iRSE , ——第 i 种热源生活热水的能耗（kWh）； 

rm ——用水计算单位数； 

rq ——生活热水的平均日用水定额（L/单位），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

筑节水设计标准》 GB 50555 确定； 

rC ——水的比热容，取 4.187kJ/（kg·℃）； 

rT ——设计热水温度（℃）,一般取 60℃； 

lT ——设计冷水温度（℃）； 

rst ——生活热水年供应天数（d/a）； 

r ——热水的密度（kg/L）； 

r ——生活热水系统的输配效率，包括热水系统的输配能耗、管道热损失、

生活热水二次循环及储存的热损失； 

w ——生活热水系统热源的平均效率或综合性能系数。 

sq ——生活用水的日用水量（L/单位）； 

st ——生活用水年供应天数（d/a）。 

 

【条文说明】 

本条是对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 第 4 章运行阶段碳排放计

算范围的扩充。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 中仅考虑生活热水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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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未对水资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做出计算的要求，但是给出了自来水的

碳排放因子。GHG Protocol 将水资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作为上游的碳足迹考虑，ISO 2193

0 的 LCA 模块中的 B7 是水资源使用（运维阶段），团体标准《建筑碳排放计量标准》CE

CS 374:2014 中也考虑了水耗的碳排放。 

生活热水系统碳排放计算公式参考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

中第 4.3.1 条设定。单体水资源消耗碳排放计算公式参考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

GB 50555 用水量计算公式设定。 

 

4.4.7  设备插座的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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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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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式中： iSCW , —— 第 i 个房间的设备插座功率密度（W/m²）； 

iSCA , ——第 i 个有设备插座的房间的面积（m²）； 

isct , ——第 i 个房间的设备插座年使用小时数（h/a）。 

【条文说明】 

本条是对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 第 4 章运行阶段碳排放计

算范围的扩充。日常生活、工作中使用冰箱、电脑、打印机、电视、洗衣机等电器设备时，

会从插座取电，产生间接碳排放。主要功能房间的设备功率密度、运行时间可参考《建筑节

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 中取值计算，或采用实际电器设备功率和开

启时间进行计算。 

 

4.4.8  炊事燃料的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i
rl

RL EF
DW

nq
C =                     （4.4.8） 

式中： rlq
 ——人均年用热量指标[MJ/(人•a)]，根据《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

术措施暖通空调-动力 2009》附录 D 取值； 

 n ——就餐人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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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 ——炊事化石能源的低位发热量（MJ/m3 或 MJ/kg）。 

【条文说明】 

本条是对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 第 4 章运行阶段碳排放计

算范围的扩充。在居住、商业等建筑类型中，炊事系统产生的碳排放占比较大，不容忽视。

本条参考《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暖通空调-动力 2009》，计算时应保证炊事化石

燃料的消耗量单位与该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相对应。 

4.4.9  制冷剂泄漏的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

r

rr
ZLJ

y

yGWPn
C

1000
                     （4.4.9） 

式中： rn ——设备的制冷剂允注量（kg/台）； 

ry ——设备的设计工作年限（a），按本标准附录 A 取值； 

r——制冷剂类型； 

rGWP ——制冷剂 r 的全球变暖潜值，按本标准附录 B 取值。 

【条文说明】 

暖通空调系统在维持正常运行和维护过程中，除化石能源燃烧产生的直接碳排放外，制

冷剂泄露逸散也会造成直接碳排放，制冷剂充注量可根据设备性能参数信息表获取。 

假定制冷设备达到使用寿命后，制冷剂不回收，可根据制冷剂的充注量和制冷剂的全球

变暖潜值计算制冷剂泄露的碳排放量。制冷剂的全球变暖潜值可按本标准附录 B 选取。 

 

4.4.10  绿色建筑室外区域日常运行的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QUSQUZMQY CCC −− +=
                  

（4.4.10-1） 

 D

n

i

iQUZMiQUZMQUZM FtPC 
=

−−− =
1

,,               
（4.4.10-2） 

SQUSQUS FQC −− =

                     

（4.4.10-3） 

式中： QUZMC − ——绿色建筑夜景照明的碳排放（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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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SC − ——室外水资源消耗的碳排放（tCO2e）； 

 iQUZMP ,− ——第 i 种区域照明设备功率（kW）； 

 iQUZMt ,− ——第 i 种区域照明设备的年运行小时数（h/a）； 

QUSQ − ——室外用水的总量（t）。 

【条文说明】 

本条是对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 第 4 章运行阶段碳排放计

算范围的扩充。绿色建筑评价针对建筑单体或建筑群，评价内容也涉及绿色建筑工程建设项

目总体要求和控制指标，因此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也应当将室外区域日常运行碳

排放纳入计算范围，主要包含区域照明、室外水系统。 

绿色建筑区域照明包含红线范围内室外路灯、室外显示屏等设施，该部分产生的碳排放

应纳入本标准的计算范围。绿色建筑室外水资源消耗主要包含绿化浇灌、景观用水等，绿化

浇灌用水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 中节水用水定额选取，

景观用水需根据实际情况确认。 

 

4.4.11  建材和设备维护翻新的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

= ijs

n

i

iJZiYSiJSWF
y

y
CCCC

,1

,,, )(              （4.4.11） 

式中： ijsy , ——第 i 种建材和设备的设计工作年限（a），按本标准附录 A 取值。 

【条文说明】 

本条是对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 第 4 章运行阶段碳排放计

算范围的扩充。绿色建筑的建材、构件及设备系统等，如建筑围护结构材料、暖通空调系统、

电梯系统、太阳能光伏系统等设计工作年限都小于建筑设计工作年限，因此需考虑维护和更

换产生的碳排放。 

受建筑材料、设备自身使用年限的限制，在运行阶段可能需要进行多次维护翻新，本条

规定，将建筑运行时间与建筑材料、构件、设备的比值向下取整为建筑材料、构件、设备的

维护翻新次数，并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将主要建筑材料、构件、设备的设计年限总结于本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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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附录 A 中，供计算参考。 

 

 

4.5 拆除和处置 

4.5.1  拆除和处置的碳排放计算范围包含现场拆除及垃圾场外运输产生的碳排

放： 

LJCZCCCZ CCC −+=
                  

（4.5.1） 

式中： CCC ——拆除和处置现场拆除的碳排放（tCO2e）； 

LJCZC − ——拆除和处置垃圾场外运输的碳排放（tCO2e）。 

【条文说明】 

拆除和处置碳排放由现场拆除的施工机械设备、小型机具碳排放，以及建筑垃圾从建筑

拆除现场至垃圾回收处理厂的单向运输碳排放两部分组成。根据本标准碳排放边界划分规

则，建材回收及利废建材在第五章绿色建筑技术减碳中整体考虑，此处不涉及。 

 

4.5.2  现场拆除的碳排放可采用下式计算： 


=

=
n

i

iiiCCiJCCC EFSDMC
1

,,                  （4.5.2）
 

式中： iCCD , ——拆除和处置第 i 种建材的现场拆除机械台班定额，按本标准附录

B 取值； 

iS ——第 i 种建材现场拆除单位机械台班的能源消耗量。 

【条文说明】 

预评价时，通过项目建造的概算或预算清单获取各分部分项工程的工程量，依据现行国

家标准《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 50854 标准的计算规则，得出该项目的

拆除工程量。后依据标准《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建设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

用编制规则》得到拆除工程量下的机械台班量及其对应的机械能源消耗量，最终得到项目拆

除的碳排放量。 

https://www.soujianzhu.cn/NormAndRules/NormContent.aspx?id=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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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评价时通过项目建造的结算或决算清单计算得到项目拆除的碳排放量。 

以下为计算示例： 

表 1 某项目分部分项工程清单与计价表（局部） 

项目名称 计算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围檩、支撑 C30 m3 585.9 5017 647027.44 

 

表 1 为某项目分部分项工程清单与计价表的局部内容，本算例列举一项分项工程，具有

工程量，而后展示详细计算过程。依据标准《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 5

0854 的计量规则，对应计量单位，得出该项目对应的拆除工程分项工程量，在表 2 中展示。

并依据标准《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拆除工程章节内容，明确其对应的拆除部分

分项工程定额、所使用的机械及单位工程量下的机械台班量，通过单位工程量下的机械台班

量乘以拆除工程的分项工程量，得出该项工程定额下的机械台班总量。表 3 则依据标准《建

设工程建造机械台班费用编制规则》匹配相同或近似的机械，并明确使用机械单位台班下的

能源消耗量，与该项工程定额的机械台班总量相乘得到机械能源消耗总量，从而最终得到该

拆除工程中该分项工程的碳排放量。 

表 2 拆除部分分项工程的机械台班量统计 

拆除工

程定额

名称 

计量

单位 

拆除工

程分项

工程量 

机械使用 
单位工程量下

的机械台班量 
机械台班总量 

名称 单位 

现浇钢

筋砼构

件拆除 

10m3 58.59 
无损切割系统

 32KV·A 
台班 0.380 22.264 

 

表 3 拆除工程的分项工程碳排放量计算 

机械名称 
标准对

应机械 

单位台班的

能源消耗（k

W·h） 

台班总量 

能源因子(电)

(kgCO2e/k

W·h) 

能源消耗总

量(kW·h) 

碳排放量

（kgCO2e) 

无损切割

系统 32

KV·A 

自动仿

形切割

机 

59.35 22.264 0.5568 1321.368 735.738 

 

注：仅计算标准《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涵盖的关于拆除工程的分项工程 

https://www.soujianzhu.cn/NormAndRules/NormContent.aspx?id=2351
https://www.soujianzhu.cn/NormAndRules/NormContent.aspx?id=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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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算例，明确了拆除工程中某单个分项工程的计算过程，该方法同样适用于拆除部

分的其它分项工程计算，进而可以汇总得到整个项目拆除工程的碳排放总量。 

 

 

4.5.3  垃圾场外运输的碳排放可采用下式计算： 


=

− =
n

i

iiYSiJCLJCZ TDMC
1

,,                   （4.5.3）
 

式中： iYSD , ——拆除和处置第 i 种建材的运输机械台班定额，按本标准附录 B 取

值。 

【条文说明】 

拆除和处置碳排放计算的难点在于无法获取拆除机械信息，且缺乏实际数据参考，因此

提供了估算法进行计算。在台班法基础上进行简化，参照国家定额《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

耗量定额》TY01-31-2015“拆除工程”章节内容，可将各类建材拆除所需施工机械台班定额换

算为单位建材拆除所需能源消耗量。同理可对运输机械台班进行换算。垃圾场外运输定额由

三部分组成，包含单笼施工电梯、轮胎式装载机、自卸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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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绿色建筑技术减碳 

5.1 安全耐久 

5.1.1  安全耐久性能的技术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smjgAQNJ CCC +=                       （5.1.1） 

式中： jgC ——采用耐久性能好的建筑结构材料减碳量（tCO2e）； 

smC
——采用耐久性好的外饰面材料减碳量（tCO2e）。 

 

 

5.1.2  采用耐久性能好的建筑结构材料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jzjg

n

i jg

isjjg

jzjg

ijzjg

jg y
y

C

y

C
C −

=

−

−

−

 −=
1

,,
)(                    （5.1.2） 

式中： ijzjgC ,− —— 基准建筑第 i 类结构材料生产碳排放量（tCO2e）； 

isjjgC ,− —— 设计建筑第 i 类结构材料生产碳排放量（tCO2e）； 

 jzjgy − —— 基准建筑的结构设计使用年限（a），取 50； 

jgy —— 设计建筑的结构设计使用年限。 

【条文说明】 

本条文对应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 年版）第 4.2.8 条。 

结构作为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筑全寿命期内碳排放占比较高。参照《绿色建筑

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 年版）第 4.2.8 条、《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68-2018 第 3.3 小节、《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2021 第 2.2 小节的要求，从

全生命周期的角度考量建筑结构耐久性对于建筑碳排放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计算方法。在

按照本条公式进行减碳量计算时，结构部分应包含建筑的梁、板、柱、承重墙等，结构材料

生产碳排放量可通过结构材料用量和材料碳排放因子相乘得到。其中建材用量统计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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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和参照建筑保持一致，参照建筑的结构材料碳排放因子（钢筋、混凝土、钢材、木材等）

可按本标准附录 B 取值，设计建筑的结构材料碳排放因子应按实际取值。 

 

5.1.3  采用耐久性能好的外饰面材料，其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jzsm

n

i

isjsm

jzsm

ijzsm

sm y
y

C

y

C
C −

=

−

−

−

 −=
1

,,
)(

                       

（5.1.3） 

式中： ijzsmC ,− —— 基准建筑第 i 类外饰面材料生产碳排放量（tCO2e）； 

isjsmC ,− —— 设计建筑第 i 类外饰面材料生产碳排放量（tCO2e）； 

 jzsmy − —— 基准建筑的外饰面材料设计使用年限（a），取 20 年； 

i —— 包括外墙饰面及涂料。 

【条文说明】 

本条文对应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 年版）第 4.2.9 条。 

参照《福建省建筑碳排放核算标准》DB/T 13-469-2024 给出的常用外墙饰面及涂料，

确定外饰面材料使用年限，减少其更换，可有效降低饰面材料的隐含碳排放。 

 

5.2 健康舒适 

5.2.1  健康舒适性能的技术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tfcgJKSS CCC +=                   （5.2.1） 

式中： cgC
——天然采光减碳量（tCO2e）； 

tfC
——自然通风减碳量（tCO2e）。 

【条文说明】 

除充分利用天然光及改善自然通风效果外，还包括其他措施，为避免重复计算，不在

本章节统计。如改善外围护构造做法、设置可调节遮阳设施，其减碳效果已在本标准的 5.3.3

条体现，故本章不再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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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天然采光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yF
tLPDA

C D

n

i

icgiiicg

cg 
=


=

1

,,

1000


             （5.2.2） 

式中： icgA , ——采光照度值和小时数均达标的第 i 个主要功能房间面积（m2）； 

 i —— 第 i 个主要功能房间采光照度值和小时数均达标的面积比例

（％）； 

iLPD
—— 第 i 个主要功能房间照明功率密度值（W/m2）； 

icgt , —— 第 i个主要功能房间每年可利用天然采光替代人工采光的时长（h

/a），见表 5.2.2。 

表 5.2.2 不同建筑每年可利用天然采光替代人工采光的时长 

建筑类型 每年可利用天然采光替代人工采光的时长（h/年） 

办公建筑 882 

教学楼 668.5 

旅馆建筑、住院部 438 

商业建筑、门诊楼 876 

居住建筑 0 

【条文说明】 

本条文对应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 年版）第 5.2.8 条。

充分利用天然光可减少开启照明设施产生的耗电量。满足采光照度达标小时数的区域，在达

标小时内可不开启照明设施。故该区域开启照明产生的碳排放即为充分利用天然光的减碳潜

力。表 5.2.2 每年可利用天然采光替代人工采光的时长，依据《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

通用规范》GB55015 附录 B 不同建筑类型照明开启时间表得出。 

 

5.2.3  自然通风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yFEC Dtftf =
                       

（5.2.3） 

式中： ——自然通风降碳系数，见表 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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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fE
—— 优化自然通风降低的年耗电量（kWh），其值为固定月份空调总能

耗，见表 5.2.3-2。 

表 5.2.3-1 降碳系数取值 

绿建条文得分 降碳系数 

8 100% 

7 75% 

6 50% 

5 25% 

0 0% 

 

表 5.2.3-2 优化自然通风降低的耗电量取值规则 

气候区 月份 

严寒 A、B / 

严寒 C、寒冷 5、9 

夏热冬冷、温和 A 5、9、10 

夏热冬暖、温和 B 5、10、11 

 

【条文说明】 

本条文对应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 年版）第 5.2.10 条。

通过优化过渡季自然通风，可有效降低空调能耗，按照绿色建筑得分判定的 5 个档级设定降

碳系数，不得分则降碳量为 0。 

优化自然通风降低的耗电量取值逻辑为：对各气候区进行日平均温度计算，统计逐月

日平均温度在 18-26℃区间内的天数，当天数≥15 天时，该月份空调总能耗可计入优化自然

通风降低的耗电量，＜15 天则不计入。各气候区对应月份取值规则见表 5.2.4-2。根据《建

筑节能气象参数标准》JGJ/T 346-2014 逐时室外温度统计得出。 

以北京市为例。统计逐月日平均温度处于 18-26℃区间内的天数见下表。可知过渡季≥15

天的月份包括 5、9 月。因此取该 2 个月的空调总能耗作为优化自然通风降低的耗电量，降

碳系数根据条文得分从上表中取值，二者乘积即为优化自然通风降低的总耗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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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以北京市为例自然通风天数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天数 0 0 0 3 23 13 14 22 26 0 0 0 

 

 

5.3 生活便利 

5.3.1  生活便利性能的技术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xwjsSHBL CCC +=                （5.3.1） 

式中： jsC
——降低建筑平均日用水量的全生命周期减碳量（tCO2e）； 

xwC
——行为节能的全生命周期减碳量（tCO2e）。 

【条文说明】 

除降低建筑平均日用水量及行为节能外，还包括其他减碳量无法直接量化的措施，不

作为减碳量进行统计。场地出入口与公共交通站点距离合适能够促进绿色出行，降低城市交

通系统碳排放量。 

 

5.3.2  积极实施节水措施，降低建筑平均日用水量，其减碳量计算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预评价时，其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1000

, yFQ
C

sqjjs

js =                      （5.3.2-1） 

 qjqjsjqjjzqjqjjs nVVQ )( ,,, −=                （5.3.2-2） 

qjjz

qjsl

qj
V

Q
n

,

=                         （5.3.2-3） 

shslqjqjsl QQ =                      （5.3.2-4） 

式中： qjjsQ , —— 使用较高水效等级卫生器具的年节水量（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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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jslQ
—— 冲厕或淋浴年总用水量（L/a）； 

  shslQ
—— 建筑年生活用水总用水量（L/a），按设计文件取值； 

   qjn
—— 便器或淋浴器年使用次数或年使用时长（次或 s）； 

   qj
—— 使用较高水效等级便器或淋浴器的百分比（%）； 

 qj
—— 各类建筑的冲厕或淋浴分项给水百分比（%），按《民用建筑

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 中的表 3.1.8 取值； 

qjjzV , —— 用水效率 3 级的便器的单次用水量或淋浴器每秒用水量（L/

次或 L/s），按《坐便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GB 25502

表 1、《蹲便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GB 30717 表 1、《小

便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GB 28377 表 1 或《淋浴器水效

限定值及水效等级》GB 28378 表 1 取值； 

qjsjV , —— 用水效率 1级或 2级的便器的单次用水量或淋浴器每秒用水量

（L/次或 L/s）。若同时使用 1 级和 2 级便器或淋浴器，应各

自按使用比例计算后得出总节水量。 

2 评价时，其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yFQC sjsjs =                    （5.3.2-5） 

1000

)( srsz
js

tmqq
Q

−
=                    （5.3.2-6） 

式中： jsQ
—— 生活用水年节水量（m3/a）； 

 zq —— 用水定额上限值，按《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 中的

表 3.1.1 取值（L/单位）。 

【条文说明】 

本条文对应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 年版）第 6.2.11

条、7.2.10 条，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 第 3 章。 

第 1 款通过选用更高节水性能的节水器具，减少建筑水资源的利用及碳排放。节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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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包含坐便器、蹲便器、小便器、淋浴器、水嘴及便器冲洗阀等，由于后两类器具的用水量

及节水量无法有效量化，故本条主要针对坐便器、蹲便器、小便器和淋浴器的节水量及减碳

量提供了计算方法。若建筑中同时存在坐便器、蹲便器、小便器或其中两种便器，在进行计

算时，不同便器的节水量和减碳量应分别计算。其中不同便器的年使用次数应根据各自便器

的数量比例及各自便器用水效率 3 级的不同用水量进行修正。 

第 2 款通过获取实际用水量进行节水量计算。 

 

5.3.3  建立绿色低碳教育宣传和实践机制，设置能源管理系统实现对建筑能耗的

监测、数据分析和管理，指定绿色建筑运营效果评估的技术方案和优化计划，可

有效降低运行能耗产生的碳排放。 

1 预评价时，其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ZMHVACxw CCC +=                      （5.3.3-1）

yEFEEC iiHVACSJiHVACJZHVAC )( ,, −− −=

                

（5.3.3-2） 

 

( )
yF

tAPP

C D

n

i

iZMiZMiijz

ZM
1000

1

,,,
=

−

=                （5.3.3-3）  

式中： HVACC
——优化供暖空调能耗降低的碳排放量（tCO2e）； 

ZMC ——优化房间照明功率密度降低的减碳量（tCO2e）； 

iJZHVE ,− ——基准建筑供暖空调系统的第 i 类能源年消耗量； 

iSJHVE ,− ——设计建筑供暖空调系统的第 i 类能源年消耗量；
 

      ijzP , —— 基准建筑第 i 个房间的照明功率密度（W/m2），按《建筑照

明设计标准》GB 50034 的照明功率密度现行值或《建筑节能

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的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取值。 

2 评价时，其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JZYWYWxw CCC −−=                   （5.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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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JZYWC − ——基准建筑运行维护能耗折算出的基准碳排放（tCO2e），能耗

按本标准附录 A 取值。 

【条文说明】 

本条文对应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 年版）第 3.2.8 条、

7.1.1 条、7.2.4 条、7.2.5 条、7.2.6 条、7.2.7 第 1 款及生活便利章节智慧运行小节。 

预评价时，优化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及暖通设备选型，可降低建筑供暖空调碳排放。

计算内容包含供暖空调系统的冷、热源机组，输配系统及末端性能，排风热回收系统等。现

行《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2024 第 6.3 节列出了各类建筑的照明功率密度现行值

和目标值，目标值比现行值降低 0.5~6.0W/m²，对于上述标准未包含的建筑类型，可参考《建

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第三章的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取值。计算参数

按照设计值取值。 

评价时，可直接获取项目用能数据，并与能耗数据基准进行对比，即可得出行为节能

的减碳量。 

 

5.4 资源节约 

5.4.1  资源节约性能的技术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LCLFXLFSKZNZYJY CCCCCC ++++=            （5.4.1） 

式中： KZNC
—— 设置可再生能源系统的减碳量（tCO2e）； 

 FSC
—— 利用非传统水源的减碳量（tCO2e）； 

 XLC —— 绿色建筑可再循环与再利用建材的减碳量（tCO2e）； 

 LFC —— 采用利废建材的减碳量（tCO2e）； 

 LCC
—— 采用绿色建材的减碳量（tCO2e）。 

【条文说明】 

除可再生能源系统，利用非传统水源，合理选用可再循环与再利用建材、利废建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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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材外，还包括其他减碳量无法直接量化的措施，不作为减碳量进行统计。如采用架高

景观水体或设计隔离带的方式与道路雨水隔离，避免雨水污染到景观水体，该技术与设计项

目运营高度相关，难以评价具体减碳效果。节约集约利用土可地减少场地平整的施工碳排放，

土建工程与装修工程一体化设计施工、高强建筑结构材料与构件、工业化内装部品等技术措

施能够降低施工、更新过程中碳排放量，但同样难以评估其具体减碳效果。 

 

5.4.2  可再生能源系统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QTKZNPVtynRSKZN CCCC −++= ,              （5.4.2-1） 

式中： tynRSC ,
——太阳能生活热水系统减碳量（tCO2e）； 

 PVC
—— 太阳能光伏系统减碳量（tCO2e）； 

    QTKZNC −
—— 其他可再生能源系统减碳量（tCO2e）。 

1 太阳能生活热水系统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D
LTc

tynRS F
JA

C
6.3

)1( cd
,

−
=                  （5.4.2-2） 

式中： cA ——太阳能集热器面积（m²）； 

 TJ —— 太阳能集热器采光面上的年平均太阳辐照量[MJ/(m²a)]； 

 L —— 管路和储热装置的热损失率（%）； 

 cd —— 基于总面积的集热器平均集热效率（%）。 

 

2 太阳能光伏系统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DPSEPV FAKIKC )1( −=
                 

（5.4.2-3） 

式中： I ——光伏电池表面的年太阳辐射照度[kWh/(m²a)]； 

PA ——光伏系统光伏面板净面积（m2）； 

SK ——光伏系统的损失效率（%）； 

EK ——光伏电池的转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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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本条文对应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 年版）第 7.2.9 条,

结合当地气候和自然资源条件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包含但不限于太阳能、地热

能、空气能等非化石能源。地热能、空气能等减碳在空调采暖、生活热水碳排放计算时已扣

除，无需重复计算。本条重点介绍太阳能光伏发电与太阳能热水供能量的计算。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年供能量计算公式依据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

6-2019 中第 4.5.2 条规定；太阳能光伏的年发电量计算公式依据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

标准》GB/T51366-2019 中第 4.5.5 条规定。 

其他风力发电、潮汐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计算可参考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需要特别

注意的是，光伏系统发电量只能抵消运行的电力消耗产生的碳排放，无法抵消炊事燃气或供

热锅炉燃烧等其他碳排放。 

 

5.4.3  非传统水源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yFQC s

n

i

iFSFS 
=

=
1

,                   （5.4.3） 

式中： iFSQ , ——第 i 种用途用水使用非传统水源（雨水）量（t/a）。 

 【条文说明】 

本条文对应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 年版）第 7.2.13

条第 1 款。对于非传统水源尤其是雨水来说，其原水水质一般较好，相对于自来水处理成本

低，消耗的药剂、能耗等较少，且用于绿化、道路冲洗用水的水质标准较于生活饮用水标准

低，因此部分杂用水采用非传统水源无需处理到自来水水质标准程度，其对应碳排放量较少。

预评价数据取自设计施工图纸，评价时数据取自项目采购产品的实际数据或者运行数据。 

 

5.4.4  合理选用可再循环与再利用建材以及利废建材，其减碳量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选用可再循环与再利用建材，其碳减排量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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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JC

n

i

iJCXL FMC ,
1

,
=

=                 （5.4.4-1） 

式中： i ——第 i 种材料的回收利用率（%），按表 4.2.4 取值。 

表 4.2.4 建材回收率 

回收建材种类 回收利用率 

混凝土 5% 

砖、砌块 5% 

钢筋 50% 

铝材 95% 

玻璃 11% 

 

2 选用利废建材，其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 ) iLF

n

i

iLFiJCLF MFFC ,

1

,,
=

−=            （5.4.4-2） 

式中： iLFF , —— 第 i 种利废材料对应的材料的碳排放因子（kgCO2e/工程量计量

单位），按 0 取值； 

 iLFM , —— 第 i 种利废材料的消耗量（工程量计量单位）。 

【条文说明】 

本条文对应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 年版）第 7.2.17

条，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废弃物循环利用，可以有效减少碳排放。在《建材行业碳达峰

实施方案》中，建材行业被视为工业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重点领域，是中国碳减排任务最重

的行业之一。 

第一款，可再循环材料、可再利用材料的碳减排量主要通过材料的回收利用比例进行

计算，本条文计算方法及相关数据取值来自黑龙江省《建筑全过程碳排放计算标准》DB23/

T 3631-2023。第二款，选用利废建材的碳减排量主要通过利废建材的碳排放因子体现。由

于数据来源问题，此处不额外考虑利废建材加工时的碳排放量，取值统一按 0 考虑。 

 

5.4.5  合理选用绿色建材，其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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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LC

n

i

iLCiJCLC MFFC ,

1

,,
=

−=              （5.4.5） 

式中： iLCF , —— 第 i 种绿色建材的碳排放因子（kgCO2e/工程量计量单位），采

信碳足迹核算、EPD、绿色建材的认证数据或附录 B 取值； 

 iLCM , —— 第 i 种绿色材料的消耗量（工程量计量单位）。 

【条文说明】 

本条文对应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 年版）第 7.2.18

条。根据《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绿色建材产品是指在全生命周期内，资源

能源消耗少，生态环境影响小，具有“节能、减排、低碳、安全、便利和可循环”特征的高品

质建材产品。绿色建材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耗较少的资源和能源，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较

小。绿色建材、可再循环材料、可再利用材料以及利废建材在建筑行业中的应用是实现碳减

排的重要手段。 

 

5.5 环境宜居 

5.5.1  环境宜居性能的技术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JZTHCDTHHJYJ CCC −− +=

                  

（5.5.1）
 

式中： CDTHC −
—— 充分利用场地空间设置绿化用地的减碳量（tCO2e）； 

JZTHC −
—— 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减碳量（tCO2e）。 

【条文说明】 

除充分利用场地空间设置绿化用地及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外，还包括其他减碳量无

法直接量化的措施，不作为减碳量进行统计。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能提高垃圾的资源价值和

经济价值，减少垃圾处理量和处理设备，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具有社会、

经济、生态等多方面的效益。通过调蓄雨水措施，通过储存雨水径流的高峰流量，可以提高

雨水的利用率，减少对新鲜水资源的依赖，有效减少了水资源消耗和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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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充分利用场地空间设置绿化用地，超过规划指标要求的绿地碳汇，其减碳

量可按下式计算： 


=

− −=
n

i

iTHitsitjCDTH yFAAC
1

,,, )(                 （5.5.2） 

式中： itsA , —— 设计建筑第 i 类场地绿化用地面积（m2）； 

       tjA
—— 基准建筑第 i 类场地绿化用地面积（m2）。 

【条文说明】 

本条文对应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 年版）第 8.2.3 条。

建筑碳汇主要来源于红线范围内的绿化植被对二氧化碳的吸收，其减碳效果应该在运行碳排

放计算结果中扣减，目前农林业已经出台相关的计算方法，如《竹林项目碳汇计量与监测方

法学》等。绿化作为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2019 第 4.1.1 条的要求，规划绿地

为项目建设基础设计指标，本条考虑超过规划指标以上的绿地碳汇，作为绿色建筑运行减碳

量进行计算与统计。 

居住建筑规划绿地面积可依据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的限值进行计算，公共建筑规划绿地面积可依据建设项目所在地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文件

提出的控制要求进行计算。部分公共建筑的规划批复文件中没有对绿地提出定量的指标要

求，但项目又设置了一定规模的绿地，此时无法依据相关条目进行绿地率提高比例计算，此

时基准建筑可按照绿地率为 0 考虑。 

 

5.5.3  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其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yFAC
n

i

iTHiTHJZTH 
=

− =
1

,,                     （5.5.3） 

式中： iTHA , ——规划用地范围内第 i 种绿化的面积（m2）或数量（株）； 

iTHF , ——碳汇固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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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本条文对应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 年版）8.2.9 条。

针对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碳汇量进行计算。鼓励各类绿色建筑进行屋顶绿化或墙面垂直绿化，

既能增加绿化面积，又可以改善屋顶和墙面的保温隔热效果，还可有效滞留雨水。绿化植物

的固碳量受植物种类、植栽方式、气候条件、土壤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本条采用屋顶绿化和

垂直绿化面积，与单位种植面积或数量的固碳量进行计算，其减碳效果应该在运行碳排放计

算结果中扣减。单位绿地面积的固碳量与植物种类有关，宜采用国家及各省份官方机构、权

威研究发布的数据。 

若无相关数据，可采用本标准附录 B 绿化对应植株或方式固碳量数据进行计算。 

 

5.6 提高与创新 

5.6.1  提高与创新的技术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CXJGXSLJTGCX CCCC ++=                   （5.6.1） 

式中： LJC
—— 采用绿色施工进行施工的降碳量（tCO2e）； 

  JGXSC
——采用低碳建筑结构体系进行设计的降碳量（tCO2e）； 

 CXC
—— 创新性技术措施减碳量（tCO2e）。 

【条文说明】 

除绿色施工及低碳建筑结构体系设计外，利用旧建筑等因地制宜建设绿色建筑，可减

少建材及施工的碳排放，应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消除潜在的机电管线和建筑、结

构的碰撞，可减少施工碳减排。但由于实际场景较复杂，无法确定减碳基准，故未规定减碳

计算方法，可作为创新性技术措施进行计算。智慧能源管理包含对水、电、采暖空调能源使

用状况管理及现场监测，已在 5.3 章节行为节能部分进行统计，不再重复计算。 

 

5.6.2  按照绿色施工的要求进行施工和管理，节约施工用电量，其减碳量可按下

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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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J

n

i

iJDLJ FEEC )(
1

, −= 
=

                  （5.6.2） 

式中： LJE
—— 绿色施工用电量（kWh）； 

iJDE , ——第 i 种分部分项工程及措施项目施工定额用电量（kWh）。 

【条文说明】 

本条文对应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 年版）第 9.2.8 条

第 1 款。电力消耗是施工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参照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绿色施工

评价标准》GB/T 50640-2023 要求，减少垂直运输设备能耗、避免集中使用大功率设备、避

免现场二次搬运、高能耗设备单独配置计量仪器、定期监控给能源利用情况并记录，可有效

降低施工过程种的电力消耗，减少碳排放。建造采用可再生能源或绿电，可计入建造减碳计

算。 

 

5.6.3  采用木结构、钢结构等建筑结构体系，其减碳量可按下式计算： 

  
GHSJJGJGXS CCC −= −

                       （5.6.3） 

式中： GHC
——钢筋混凝土结构主体结构碳排放量（tCO2e），钢筋混凝土用量

取附录 A。 

【条文说明】 

本条文对应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 年版）第 9.2.5 条

第 1 款。钢结构、木结构符合减少人工、减少消耗、提高质量的低碳建造要求，且木材及建

筑构件隐含碳较低，钢材可通过回收再利用减少其隐含碳，故采用此类建筑结构体系时，可

进行主体的减碳量计算。 

 

5.6.4  采用碳捕集等创新性技术措施，合理降低项目碳排放，其减碳量可按下式

计算： 

QTCXCCUSLDCX CCCC ++=                        （5.6.4） 

式中： LDC ——全生命周期购买绿电的减碳量（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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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USC
—— CCUS 碳捕集减碳量（tCO2e）； 

 QTCXC
——其他创新减碳措施的减碳量（tCO2e）。 

【条文说明】 

本条文对应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 年版）第 9.2.10 条。

项目采取创新的技术措施，且满足国家及地方政府政策要求，并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表明该技

术措施可有效降低建筑碳排放，经过专家论证，可进行减碳量统计。 

建造、运行维护、拆除和处置各阶段购买的绿电，只能抵消本阶段产生的电力碳排放，

不能用于抵消其他阶段，且不能用于抵消直接碳排放以及建材隐含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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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计算数据 

6.1 活动数据 

6.1.1  建材和设备碳排放计算时，活动数据应通过查询设计图纸、预算书等工程

建设相关技术资料确定；核算时，活动数据应通过查询材料结算清单、竣工图纸、

采购清单等工程建设相关技术资料确定。 

【条文说明】 

通过查询设计图纸、工程招投标预算书等工程建设相关技术资料，获得建筑的工程量清

单、材料清单等数据，即可作为预评价时的建筑建造所需要的各种建筑材料的消耗量数据。

通过查询材料结算清单、设计竣工图纸、采购清单等工程建设相关技术资料，获得建筑的工

程量清单、材料清单等数据，即可作为评价时的建筑建造所需要的各种建筑材料的消耗量数

据。 

 

6.1.2  建材和设备的运输距离宜采用实际的建材运输距离，当实际运输距离未知

时，可按本标准附录 A 中取值。 

 

6.1.3  建造碳排放计算时，活动数据应通过施工方案确定；核算时，活动数据应

根据现场统计的使用台班、能源消耗台账、缴费账单、建筑垃圾清运台账确定。

建造减碳量可取自绿电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 

【条文说明】 

建造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能源消耗，包括建造区及临建区的用电、用气等能源直接消耗

量。在进行计算时，能源消耗数据结合工程量清单与工程定额标准确定。在进行核算时，能

源消耗带来的碳排放应根据实际记录数据及对应碳排放因子确定，例如台班台账、能源台账、

清运台账、电费缴费单等单据。在进行核算时，临建区的用电、用水设备和建造现场办公的

活动水平数据宜根据建造现场的监测仪表自动记录确定；当建造现场没有安装监测仪表时，

可通过查询缴费账单、财务报表进行采集。 

 

6.1.4  运行和维护碳排放计算时，活动数据应通过设计文件及模拟计算得到；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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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时，采用能源账单、能耗监测计量系统及建材和设备更换清单获得。运行和维

护减碳量可取自绿电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 

【条文说明】 

本条对应第四章运行和维护碳排放计算，活动数据取值包含了供暖空调系统、照明系统、

电梯、水系统、炊事系统、制冷剂泄漏产生碳排放量及可再生能源系统减碳量等活动数据，

在计算时，由于没有实际运行数据，因此需采用设计文件中各项设计参数通过模拟计算得到。

对于照明小时数、炊事系统生活用气量等设计文件中可能缺省的参数，可按相关标准选取，

其余各参数均应按设计文件或设备性能参数选取。在核算时，建筑运行供暖空调系统能耗、

照明系统能耗、设备插座能耗、动力系统能耗、特殊用电能耗数据及可再生能源应取自能源

账单或能耗监测及计量系统，水资源消耗量数据可取自项目计量总表、能源账单、用水账单

或能源管理系统统计结果；项目室外照明能耗、景观耗水量等应取自景观计量表。 

 

6.1.5  拆除和处置碳排放计算时，活动数据应参照各省市工程定额用量标准确

定；核算时，活动数据应根据现场统计的使用台班、能源消耗台账、缴费账单、

建筑垃圾清运台账确定。 

 

6.2 碳排放因子 

6.2.1  材料、设备的碳排放因子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材料、设备的碳排放因子应选用政府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相关标准和指

南等最新发布的数据，或经无利益关系专业机构检测发布的数据； 

2 常用建筑材料、设备的碳排放因子可采用附录 B 的参考值； 

3 当上述来源不能覆盖计算所需时，碳排放因子可由报告主体委托无利益关

系专业机构进行审核或检测，或从以下来源获取： 

1）权威机构连续发布的正式出版文献； 

2）经认证的学术机构研究报告； 

3）各类统计年鉴和报表； 

4）有关基础数据手册； 

5）工厂内部的工艺信息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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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不同运输方式的碳排放因子可按本标准附录 B 取值，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实际运输方式和运输工具载重量选择对应的碳排放因子： 

2 当实际运输方式未知时，碳排放因子应采用中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8t）

的参考值； 

3 当附录 B 的数据不能覆盖计算所需时，可由报告主体委托无利益关系专

业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 

 

6.2.3  能源碳排放因子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化石能源的碳排放因子应选用政府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相关标准和指南

等最新发布的数据； 

2 常用化石能源的碳排放因子可采用附录 B 的参考值； 

3 外购电力的碳排放因子应采用最新公布的省份电网平均碳排放因子或咨

询当地供电单位； 

4 外购热力的碳排放因子应咨询当地供热单位或由报告主体委托无利益关

系专业机构进行检测； 

5 使用核电、风电、水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外购清洁电力时，碳排放因子

可按 0 考虑。 

【条文说明】 

根据国外常用做法，建筑碳排放计算通常不包括能源生产、储存及运输等上游环节的碳

排放因子，主要关注建筑生命周期内直接相关的碳排放源。生态环境部于 2024 年 12 月公布

了 2022 年各省级电力平均碳排放因子。当数据有更新时，应采用主管部门最新公布数据。

热力碳排放因子应咨询当地供热单位；使用清洁能源具有明显的减排效益，因此本条规定了

清洁能源碳排放因子按 0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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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计算报告编制 

7.0.1  绿色建筑进行预评价和评价时，应提交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报告，报告

应包含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及绿色建筑技术减碳量。 

【条文说明】 

本条对绿色建筑设计和交付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分析报告提出要求。《绿色建筑评

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 版）中的第 3.2.8 条对绿色建筑碳排放计算提出相关要求，

并在条文说明中的评价方法中表明需要提供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强度计算分析报告。 

 

7.0.2  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1 编制依据：主要标准规范及应用软件； 

2 项目概况：应包含项目及各子项目基础信息； 

3 计算条件：应明确报告书的计算范围，计算方法，基础数据来源等； 

4 绿色建筑碳排放计算：应包含设计建筑及基准建筑的建材和设备生产、建

材和设备运输、建筑建造、建筑运行和维护、拆除和处置的碳排放量计算； 

5 绿色建筑技术减碳计算：应包含涉及绿色建筑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

便利、资源节约、环境宜居、提高与创新性能的技术减碳量计算； 

6 结果分析：应包含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结果、降碳技术及减碳效果分析； 

7 结论：针对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碳排放指标判定； 

8 附录；应包含活动数据、因子取值等。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碳排放报告的基本内容要求，以统一报告的内容和深度。涉及机电专业的输

入条件应完整，与专业设计文件应一致。本条编写内容参考山东省《建筑设计碳排放计算导

则》JD37-002-2023、黑龙江省《建筑全过程碳排放计算标准》DB23/T 3631—2023、天津市

《公共机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要求》DB12/T 1342-2024 等标准中碳排放计算报告书内容。 

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分析报告中的项目概况应包含绿色建筑项目以及其各

子项的基础信息，具体内容应包含项目名称、项目地点、气候分区、项目类型、项目用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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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绿地面积、绿地率以及项目子项的建筑名称、建筑类型、建筑面积、建筑层数、建筑高

度等信息。 

报告应详细包含绿色建筑的建材和设备生产碳排放、建材和设备运输碳排放、建造碳排

放、运行和维护碳排放、拆除和处置碳排放、绿色建筑技术减碳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的

数据来源、计算依据以及各阶段的计算结果等内容。保证报告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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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基准建筑碳排放计算要求和参数 

A.0.1  基准建筑的形状、规模、空间布局和使用功能应与设计建筑保持一致。 

【条文说明】 

本条旨在规范基准建筑在碳排放计算中的物理外形要求，确保基准建筑与设计建筑具有

一致的建筑形状、整体布局和使用功能。这一要求的目的是消除因形状、规模和功能划分差

异导致的碳排放量变化，使碳排放计算结果更加科学、可比。建筑的外形和功能划分直接影

响其能耗和碳排放模式，不同功能区（如办公、居住、商业等）的能源需求、设备使用频率

和管理模式各异，从而导致不同的能耗和碳排放特征。因此，本条要求基准建筑的功能和空

间划分与设计建筑一致，以保证碳排放计算的准确性。此外，本条进一步明确，基准建筑的

碳排放计算范围应包含所有与建筑密切相关的区域，特别是用地红线内的绿地、照明等配套

设施。场地绿化不仅影响建筑的整体生态环境，还可通过碳汇作用部分抵消建筑的碳排放量。

将绿地等区域纳入基准建筑碳排放计算范围，可使碳排放计算更加全面，避免计算结果偏差。 

 

A.0.2  基准建筑设计使用年限、基准建筑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应取 50 年，基准建

筑的外饰面材料设计使用年限应取 20 年。 

【条文说明】 

基准建筑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参考我国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50068 的规定，普通房屋和构筑物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 

 

A.0.3  基准建筑的结构形式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主体结构材料用量可参考表 A.

0.3 选取。基准建筑的设备类型及其使用量应与设计建筑保持一致。 

表 A.0.3  主体材料用量指标 

建筑类型 结构形式 
每平米建筑面积主体材料消耗指标 

钢筋（kg） 混凝土（m³） 

居住建筑 
框架结构 50 0.40 

框剪结构 55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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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墙结构 65 0.55 

公共建筑 

框架结构 50 0.48 

框剪结构 58 0.53 

剪力墙结构 80 0.73 

 

【条文说明】 

钢结构、木结构及混凝土结构符合减少人工、减少消耗、提高质量、提高效率的工业化

建造要求，为体现绿色建筑结构体系在减碳方面的贡献，设定基准建筑的结构体系，确保碳

排放计算中的材料设备生产环节具有科学性和减碳效果。 

设计建筑结构体系如选用钢结构、木结构、砌体结构等，基准建筑结构形式为钢筋混凝

土结构，设计建筑按照实际建材用量碳排放计算，基准建筑主体结构材料用量参考江苏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江苏省民用建筑碳排放计算导则》附录 B 中位数及相关研究成果

选取，其他玻璃、饰面材料等与设计建筑一致。 

如设计建筑结构体系与基准建筑一致，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则基准建筑的建材使用量

与设计建筑保持一致，以确保碳排放计算的结果具有可比性。 

需要注意的是，设计建筑如采用太阳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则需要考虑光伏设备的隐含

碳影响，基准建筑按照不设置可再生能源系统考虑，同时基准建筑不考虑建材设备回收。 

 

A.0.4  基准建筑主体结构钢材类产品按照铁路运输，混凝土按照载重 30t 重型柴

油货车运输，其他建材设备的运输方式应与设计建筑一致。预拌混凝土、预拌砂

浆等湿作业材料及建筑垃圾的运输距离为 40 km，其他建材设备的运输距离为 5

00 km。 

【条文说明】 

本条旨在规范基准建筑在建材设备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计算，以确保运输环节碳排放数

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建筑材料、设备从生产地运输至施工现场的过程中会产生碳排放，运

输方式和运输距离的选择直接影响该环节的碳排放水平，因此本条对基准建筑的材料运输方

式和距离进行了详细规定。基准建筑主体材料运输方式参考《建筑工程施工碳排放计算与核

算标准》进行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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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条提供了在调研条件不足时的取值标准，其中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等湿作业

材料的运输距离取 40km，这是基于混凝土搅拌站在施工项目附近设置的常规情况。对于其

他建材，如钢材、木材、保温材料、设备等，由于供应链通常较长，其缺省运输距离为 500

公里。建筑垃圾的理论运输距离，按照 40km 计算。 

 

A.0.5  基准建筑主体结构按照钢筋混凝土建造工程量、台班量及垃圾清运量进

行计算，其他建材设备建造工程量、用水量应与设计建筑一致。 

【条文说明】 

本条对基准建筑在施工过程中的工程量和能耗数据提出了明确要求，旨在确保施工碳排

放的计算具有科学性和一致性。施工过程在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分析中不可忽视，本条文

分别对施工工程量和施工能耗提出了规范要求，以便在碳排放计算中提供合理的基准数据。 

本标准附录中施工机械台班能源用量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在施工过程中，常用机械设备（如挖掘机、塔吊、混凝土搅拌机等）的使用频率和

能耗水平是影响碳排放的关键因素。基准建筑的施工能耗依据国家标准取值，能够为施工的

碳排放核算提供科学、准确的参数。 

基准建筑施工建造现场垃圾外运量参考《建筑工程施工碳排放计算与核算标准》进行选

取，现浇混凝土结构建筑，每万平米建筑面积产生 300t 建筑垃圾。 

设计建筑施工建造可采用太阳能光伏、购买绿电、建筑垃圾回收利用等降碳措施，基准

建筑不考虑可再生能源、建筑垃圾回收等。 

 

A.0.6  基准建筑运行参数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准建筑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用能设备能效等主要参数应符合《建筑

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的规定； 

2  基准建筑的运行能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

0378 的有关规定； 

3  基准建筑室内用水量应取《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 中节水用

水定额上限值； 

4  基准建筑室外用能量、用水量应与设计建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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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准建筑绿地面积符合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

及建设项目所在地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文件提出的控制要求； 

6  建材及设备维护翻新应符合表 A.0.6 的规定。 

表 A.0.6  常用建材、构件和设备系统设计工作年限 

序号 建筑构件与设备系统类型 设计工作年限（年） 

1 外墙外保温系统 25 

2 屋面保温系统 25 

3 建筑门窗/幕墙 25 

4 垂直电梯 15 

5 自动扶梯 20 

6 热水器 8 

7 分体空调 10 

8 冷水机组 15 

9 太阳能热水系统 15 

10 太阳能光伏系统 25 

 

【条文说明】 

1  基准建筑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用能设备的能效等参数应符合现行国家规范《建筑

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这一规定确保了基准建筑在热工性能和用能

设备效率方面能够达到国家节能标准的最低要求，避免因建筑围护结构或用能设备效能低下

而导致不合理的高碳排放。 

2  依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 年版）第 7.2.8 条的条文说明，

规定了基准建筑的运行能耗指标的取值方法。 

预评价时，基准建筑的空调、采暖和照明能耗可依据《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

规范》GB 55015-2021 附录 A 取值，其他动力系统、生活热水、插座等能耗可通过模拟计

算获得。对于《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 附录 A 尚缺的建筑

类型，基准建筑能耗可按照《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JGJ/T449 的方法进行模拟分析

获得。 

评价时，基准建筑依据《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 的能耗指标约束值取值，以

确保建筑能耗处于合理区间。同时，在进行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时，受入住率、运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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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密度等因素影响，应根据《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 中的规定进行能耗修正。 

3  本条规定基准建筑室内用水量应满足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

中节水用水定额上限值的最低要求。 

4  本条规定场地红线范围内室外照明、场地景观用水量等，基准建筑应与设计建筑取

值一致，但基准建筑不考虑太阳能路灯、非传统水源利用等降低碳排放措施。 

5  居住建筑规划绿地面积可依据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的限值进行计算，公共建筑规划绿地面积可依据建设项目所在地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文件

提出的控制要求进行计算。部分公共建筑的规划批复文件中没有对绿地提出定量的指标要

求，但项目又设置了一定规模的绿地，此时基准建筑可按照绿地率为 0 考虑。 

6  本条规范了基准建筑在运行维护的维护、翻新数据。基准建筑在设计使用寿命期内

的维护、维修、翻新应根据所选建材设备的类型和性能确定。维护翻新碳排放通常涉及建筑

外墙、屋顶、窗户、空调、电梯、太阳能光伏板等翻新和更换，根据材料的耐久性和环境性

能其维护方式和频率有所不同。耐用性较高的材料在维护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较少，而需要

频繁更新的材料则会增加碳排放量。 

 

A.0.7  基准建筑主体结构按照钢筋混凝土拆除工程量、垃圾清运量进行计算，

其他建材设备拆除工程量、垃圾清运量应与设计建筑一致。 

【条文说明】 

本条规范了基准建筑在报废拆除的施工工程量、垃圾清运量及拆除能耗数据设定，基准

建筑不考虑建筑垃圾回收利用。 

 

A.0.8  基准建筑的建材设备碳排放因子、运输碳排放因子、常用施工机械台班

能源用量等可依据本标准附录 B 确定，居住建筑场地绿化碳汇因子为 1.16 kg C

O2e/m2，公共建筑场地绿化碳汇因子为 0.61 kg CO2e/m2。 

【条文说明】 

在建筑碳排放计算中，建材设备的碳排放因子和运输碳排放因子是影响隐含碳计算结果

的重要参数，也是凸显绿色技术措施减碳性的重要工具。建材设备的碳排放因子反映了不同

建材设备在生产、运输等过程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而运输碳排放因子则涉及到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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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本标准附录的相关数据依据经过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

算标准》GB/T 51366 和广泛的行业调研数据，体现行业平均水平。基准建筑绿化碳汇因子

则依据《中国绿色低碳住区技术评估手册（2011）》和各省市碳排放计算标准中居住区绿地

和附属绿地等碳汇因子设定。 

此外，建材设备及运输碳排放因子数据通常会随着行业发展和技术进步进行修订，因此

在实际应用中，应定期参考更新后的标准，确保基准建筑碳排放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基准建筑建材设备因子应取本标准附录 B 提供的默认值，设计建筑可根据第三方权威认证

机构提供的产品碳足迹证书进行取值。 

 

A.0.9  基准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采用的化石能源、电力、热力排放因子

可依据本标准附录 B 确定，且与设计建筑取值一致。数据有更新时，应选取相

关部门发布的具备时效性的数据。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基准建筑碳排放计算中化石能源、电力和热力的排放因子应选取由碳排放管理

部门发布的具备时效性的数据，并且要求这些因子数据与设计建筑所使用的数据保持一致。

化石能源、电力和热力的排放因子是碳排放计算中的核心参数。化石能源的排放因子涉及燃

烧不同类型的化石能源（如煤、天然气、石油等）时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电力和热力

的排放因子则反映了从外部能源供应网络（如电网、集中供热系统）获取能源时的碳排放水

平。 

当前国家能源相关领域在“双碳”目标的驱动下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减碳工作，在国家能源

局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各地能源降碳工作正在迅猛发展，但区域的资源禀赋存在客观差异，

各地工作规模和建设进度不一，从而导致不同区域能源的碳排放因子存在差别，如我国区域

电网平均排放因子的差异性。对于因子通常随着能源生产结构和技术变化而调整的情况，在

选择碳排放因子时，应按时间范围、地域范围优先选择距离进行建筑碳排放计算的时间点最

近、地域范围最精确的碳排放因子。选择具备时效性的排放因子，意味着应使用最新的、反

映当前能源供应体系的因子。这可以确保建筑碳排放评估考虑到最新的能源结构和政策变

化。例如，随着可再生能源在电网中比例的增加，电力排放因子可能会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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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碳排放因子及计算参数 

B.0.1  常见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势值可按表 B.0.1 选取。 

表 B.0.1  温室气体全球变暖潜势值(GWP) 

序号 气体种类 全球变暖潜势值 

1 二氧化碳(CO2) 1 

2 
氢氟碳化物(HFCs) 

CHF3 14600 

3 CH2F2 771 

4 

全氟化碳(PFCs) 

CF4 7380 

5 C2F6 12400 

6 C3F8 9290 

7 C4F8 10200 

8 C5F8 78.1 

9 六氟化硫(SF6) 25200 

10 三氟化碳(NF3) 17400 

【条文说明】 

本条提供了常见制冷剂的全球变暖潜势值，其数值主要来源于《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 

 

B.0.2  不同植株、不同种植方式单位种植面积固碳量可按表 B.0.2 选取。 

表 B.0.2-1 城市植被单位面积年固碳量 

序号 城市植被类型 CO2 固定量[kg CO2e/ m2] 

1 休闲绿地 2.9628 

2 道路绿地 3.4127 

3 居住区绿地 1.1606 

4 单位附属绿地 0.6125 

5 人工修剪草坪 0.00 

 

表 B.0.2-2 不同种植方式单位种植面积一年 CO2 固定量 

序号 种植方式 CO2 固定量[kg CO2e/ m2] 

1 
大小乔木、灌木、花草密植混种区 （乔木平

均种植间距）<3.0m，土壤深度>1.0m 
27.5 

2 
大小乔木密植混种区（平均种植间距）<3.0m，

土壤深度>0.9m 
22.5 

3 落叶大乔木（土壤深度>1.0m） 20.2 

4 
落叶小乔木、针叶木或疏叶性乔木（土壤深度>

1.0m）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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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棕榈类（土壤深度>1.0m） 10.25 

6 密植灌木丛（高约 1.3m，土壤深度>0.5m） 10.95 

7 密植灌木丛（高约 0.9m，土壤深度>0.5m） 8.15 

8 密植灌木丛（高约 0.45m，土壤深度>0.5m） 5.13 

9 
多年生蔓藤（以立体攀附面积计算，土壤深度>

0.5m） 
2.58 

10 
高草花花圃或高茎野草地（高约 1.0m，土壤深

度>0.3m） 
1.15 

11 
一年生蔓藤、低草花花圃或低茎野草地（高约

 0.25m，土壤深度>0.3m） 
0.35 

 

表 B.0.2-3 不同生活型主要植物单位叶面积日固碳量 

序号 植株种类 CO2 固定量[g CO2e/ m2·d] 

1 香樟 10.74 

2 桑树 15.67 

3 糖槭 16.60 

4 五角枫 5.93 

5 山茶 3.94 

6 石榴 11.17 

7 石楠 19.24 

8 侧柏 11.92 

9 叉子圆柏 20.10 

10 臭椿 15.14 

11 垂柳 8.26 

12 旱柳 8.01 

13 垂丝海棠 8.36 

14 垂榆 14.21 

15 刺槐 7.33 

16 广玉兰 14.25 

17 桧柏 5.71 

18 合欢 6.63 

19 栾树 15.84 

20 黄山栾 113.87 

21 白桦 16.13 

22 白榆 11.18 

23 白玉兰 5.66 

24 碧桃 14.69 

25 夹竹桃 12.78 

26 金叶榆 18.80 

27 火棘 15.87 

28 油杉 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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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油松 6.01 

30 榆树 8.98 

31 圆柏 4.69 

32 云杉 20.09 

33 皂角 6.18 

34 小叶黄杨 4.70 

35 悬铃木 30.10 

36 银杏 4.40 

37 银中杨 16.47 

38 苦楝 21.89 

39 腊梅 10.17 

40 女贞 12.12 

41 泡桐 13.37 

42 楸树 23.51 

43 雀舌黄杨 15.38 

44 日本晚樱 10.07 

45 紫叶李 10.00 

46 重瓣榆叶梅 32.71 

47 梓树 7.11 

48 紫丁香 7.11 

49 紫荆 15.17 

50 迎春 12.13 

51 蜀葵 71.24 

52 五叶地棉 5.40 

53 小叶扶芳藤 11.9 

54 异叶爬山虎 8.48 

55 紫藤 5.05 

56 紫薇 7.24 

57 凌霄 6.02 

58 龙牙花 24.42 

59 胡颓子 12.31 

60 黄刺玫 14.03 

61 黄栌 11.95 

62 海棠 6.11 

63 大叶铁线莲 36.21 

64 冬青 11.83 

65 扶芳藤 8.25 

66 芙蓉葵 72.95 

67 黑心菊 66.31 

68 木芙蓉 12.3 

69 木槿 9.80 



 

 65 

70 白花油麻藤 11.35 

71 常春藤 6.44 

72 常夏石竹 69.18 

73 金银忍冬 5.91 

74 木通 7.77 

75 胶东卫矛 19.07 

76 金边六月雪 18.68 

77 日光菊 68.64 

【条文说明】 

本条提供了绿化碳汇固碳量，数据主要引自《中国绿色低碳住区技术评估手册（2011）》。 

 

B.0.3  电力碳排放因子应采取全国或各省市最新发布的数据，如无最新发布数

据，可按表 B.0.3 选取。 

B.0.3-1  2022 年全国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序号 区域 单位 碳排放因子（kgCO2e/kWh） 

1 全国 kWh 0.5366 

 

B.0.3-2  2022 年省级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序号 区域 单位 碳排放因子（kgCO2e/kWh） 

1 北京 kWh 0.5580 

2 天津 kWh 0.7041 

3 河北 kWh 0.7252 

4 山西 kWh 0.7096 

5 内蒙古 kWh 0.6849 

6 辽宁 kWh 0.5626 

7 吉林 kWh 0.4932 

8 黑龙江 kWh 0.5368 

9 上海 kWh 0.5849 

10 江苏 kWh 0.5978 

11 浙江 kWh 0.5153 

12 安徽 kWh 0.6782 

13 福建 kWh 0.4092 

14 江西 kWh 0.5752 

15 山东 kWh 0.6410 

16 河南 kWh 0.6058 

17 湖北 kWh 0.4364 

18 湖南 kWh 0.4900 

19 广东 kWh 0.4403 

20 广西 kWh 0.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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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海南 kWh 0.4184 

22 重庆 kWh 0.5227 

23 四川 kWh 0.1404 

24 贵州 kWh 0.4989 

25 云南 kWh 0.1073 

26 陕西 kWh 0.6558 

27 甘肃 kWh 0.4772 

28 青海 kWh 0.1567 

29 宁夏 kWh 0.6423 

30 新疆 kWh 0.6231 

【条文说明】 

本条提供了电力碳排放因子，数据主要引自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发布

2022 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公告》（公告 2024 年第 33 号）。最新发布的数据可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官网查询。 

 

B.0.4  其他能源碳排放因子可按表 B.0.4 选取。 

B.0.4-1  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序号 分类 燃料类型 计量单位 
碳排放因子(tCO₂e/单

位) 

1 

固体燃料 

无烟煤 t 2.53  

2 烟煤 t 1.75  

3 褐煤 t 1.17  

4 洗精煤 t 2.40  

5 洗中煤 t 0.70  

6 煤泥 t 1.05  

7 其他洗煤 t 1.05  

8 型煤 t 1.94  

9 其它煤制品 t 2.11  

10 煤矸石、炉渣、高碳粉煤灰 t 0.53  

11 焦炭 t 2.86  

12 石油焦 t 3.45  

13 

液体燃料 

原油 t 3.02  

14 燃料油 t 3.17  

15 汽油 t 2.93  

16 柴油 t 3.10  

17 一般煤油 t 3.03  

18 液化天然气 t 2.83  

19 液化石油气 t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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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石脑油 t 3.20  

21 焦油、煤焦油 t 2.64  

22 粗苯 t 3.41  

23 其他石油制品 t 2.88  

24 

气体燃料 

天然气 104m³ 21.62  

25 高炉煤气 104m³ 8.48  

26 转炉煤气 104m³ 15.12  

27 焦炉煤气 104m³ 8.86  

28 炼厂干气 t 3.04  

29 重油热裂解煤气 104m³ 15.74  

30 焦炭制气 104m³ 7.22  

31 压力气化煤气 104m³ 6.67  

32 水煤气 104m³ 4.63  

33 其他煤气 104m³ 2.31  

 

B.0.4-2  其他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序号 分类 燃料类型 计量单位 
碳排放因子(tCO₂e/单

位) 

1 热力 热力消费 GJ 0.112 

2 水 / 10-6m3 0.168 

【条文说明】 

本条提供了其他能源的碳排放因子，数据主要来源于《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标准》GB/

T51366-2019 和《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2011）。 

 

B.0.5 建筑材料碳排放因子应按照实际第三方产品碳足迹取值，如无第三方产品

碳足迹认证，可按表 B.0.5 选取。 

B.0.5-1 建筑材料碳排放因子 

序号 类别 材料 单位 
碳排放因子（kgCO₂e/单

位） 

1 

建材原料 

砂(f=1.6～3.0) t 2.51 

2 碎石(d=10mm～30mm) t 2.18 

3 页岩石 t 5.08 

4 黏土 t 2.69 

5 
石灰与石

膏 

石灰生产(市场平均) t 1190 

6 消石灰(熟石灰、氢氧化钙) t 747 

7 天然石膏 t 32.8 

8 水泥 普通硅酸盐水泥（市场平均） t 735 

9 砂浆 砌筑混合砂浆 M2.5 m3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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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砌筑混合砂浆 M5 m3 236 

11 砌筑混合砂浆 M7.5 m3 239 

12 砌筑混合砂浆 M10 m3 234 

13 抹灰水泥砂浆 1:2 m3 405 

14 抹灰水泥砂浆 1:3 m3 277 

15 抹灰混合砂浆 1:1:6 m3 285 

16 抹灰石灰砂浆 1:2.5 m3 342 

17 抹灰石灰砂浆 1:3 m3 239 

18 抹灰石膏砂浆 1:3 m3 510 

19 预拌砂浆 M5 m3 139.08 

20 预拌砂浆 M7.5 m3 162.65 

21 预拌砂浆 M10 m3 190.21 

22 预拌砂浆 M15 m3 217.48 

23 预拌砂浆 M20 m3 271.92 

24 预拌砂浆 M25 m3 381.36 

25 
混凝土 

C30 混凝土 m³ 295 

26 C50 混凝土 m³ 385 

27 

砖与砌块 

混凝土砖(240mm×115mm×90mm) m³ 336 

28 蒸压粉煤灰砖(240mm×115mm×53mm) m³ 341 

29 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 m3 180 

30 粉煤灰小型空心砌块 m3 350 

 
烧结粉煤灰实心砖(240mm×115mm×53m

m,掺入量为 50%) 
m³ 134 

31 页岩实心砖(240mm×115mm×53mm) m³ 292 

32 页岩空心砖(240mm×115mm×53mm) m³ 204 

33 黏土空心砖(240mm×115mm×53mm) m³ 250 

34 
煤矸石实心砖(240mm×115mm×53mm,9

0%掺入量) 
m³ 22.8 

35 
煤矸石空心砖(240mm×115mm×53mm,9

0%掺入量) 
m³ 16.0 

36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m3 198 

37 

铁 

炼钢生铁 t 1700 

38 铸造生铁 t 2280 

39 炼钢用铁合金(市场平均) t 9530 

40 

钢材 

转炉碳钢 t 1990 

41 电炉碳钢 t 3030 

42 普通碳钢(市场平均) t 2050 

43 热轧碳钢小型型钢 t 2310 

44 热轧碳钢中型型钢 t 2365 

45 热轧碳钢大型轨梁(方圆坯、管坯) t 2340 

46 热轧碳钢大型轨梁(重轨、普通型钢) t 2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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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热轧碳钢中厚板 t 2400 

48 热轧碳钢 H 钢 t 2350 

49 热轧碳钢宽带钢 t 2310 

50 热轧碳钢钢筋 t 2340 

51 热轧碳钢高线材 t 2375 

52 热轧碳钢棒材 t 2340 

53 螺旋埋弧焊管 t 2520 

54 大口径埋弧焊直缝钢管 t 2430 

55 焊接直缝钢管 t 2530 

56 热轧碳钢无缝钢管 t 3150 

57 冷轧冷拔碳钢无缝钢管 t 3680 

58 碳钢热镀锌板卷 t 3110 

59 碳钢电镀锌板卷 t 3020 

60 碳钢电镀锡板卷 t 2870 

61 酸洗板卷 t 1730 

62 冷轧碳钢板卷 t 2530 

63 冷硬碳钢板卷 t 2410 

64 

窗户 

平板玻璃 t 1130 

65 断桥铝合金窗（100%原生铝型材） m² 254 

66 断桥铝合金窗（原生铝：再生铝=7:3） m² 194 

67 铝木复合窗（100%原生铝型材） m² 147 

68 铝木复合窗（原生铝：再生铝=7:3） m² 122.5 

69 铝塑共挤窗 m² 129.5 

70 塑钢窗 m² 121 

71 

铝 

铝塑复合板 m² 8.06 

72 电解铝 t 20300 

73 铝板带 t 28500 

74 
铜 

铜塑复合板 m² 37.1 

75 铜单板 m² 218 

76 

保温材料 

聚苯乙烯泡沫板 t 5020 

77 挤塑聚苯板 t 6120 

78 泡沫玻璃 t 1950 

79 真空绝热板 t 2160 

80 岩棉板 t 1980 

81 矿物棉 t 1200 

82 玻璃棉 t 2360 

83 硬泡聚氨酯板 t 5220 

84 普通聚苯乙烯 t 4620 

85 线性低密度聚乙烯 t 1990 

86 高密度聚乙烯 t 2620 

87 低密度聚乙烯 t 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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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聚氯乙烯(市场平均) t 7300 

89 

建筑涂料 

油漆涂料（平均） t 3500 

90 乳胶漆 t 4120 

91 腻子粉 t 440 

92 

防水卷材 

石油沥青油毡 m2 0.51 

93 SBS、APP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3mm） m2 0.54 

94 
自粘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1.5mm

无胎） 
m2 0.32 

95 
自粘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3mm 有

胎） 
m2 0.54 

96 

水管 

硬聚氯乙烯（PVC-U）管 t 7930 

97 聚乙烯（PE）管 t 3600 

98 聚丙烯（PP）管 t 3720 

99  无规共聚聚丙烯管（PPR 管） t 3720 

100 

导线 

铜芯聚乙烯绝缘电线 BV-2.5mm2 m 0.21 

101 铜芯聚乙烯绝缘电线 BV-4mm2 m 0.34 

102 铜芯聚乙烯绝缘电线 BV-10mm2 m 0.13 

103 

木材 

普通木材 m3 178 

104 刨花板 m3 336 

105 胶合板 m3 487 

106 原生竹材 t 24 

107 重组竹材 m3 910 

108 木地板 m2 2.9 

 

B.0.5-2 绿色建材碳排放因子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单

位 

绿色建材 

一星级碳排放因

子（kgCO2e/单

位） 

二星级碳排放因

子（kgCO2e/单

位） 

三星级碳排放因

子（kgCO2e/单位） 

1 聚乙烯管（PE 管） kg / 3.572 3.544 

2 硬聚氯乙烯管(PVC_U 管) kg / 7.902 7.874 

3 岩棉板 t / 1868.594 1729.337 

4 铝塑复合板 m2 7.698 7.419 

5 页岩实心砖(240*115*53) m3 278.074 272.504 

6 页岩空心砖 m3 190.074 181.719 

7 粘土空心砖 m3 236.047 227.719 

8 烧结粉煤灰实心砖 m3 120.074 114.504 

9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m3 191.873 

10 SBS、APP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3mm） m2 0.484 0.429 

11 
自粘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1.5

mm 无胎） 
m2 0.236 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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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自粘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3mm

 有胎） 
m2 0.484 0.429 

13 预拌混凝土 C30  m3 293.886 292.772 

14 预拌混凝土 C50 m3 383.886 382.772 

15 预拌砂浆 M5 m3 / 138.384 137.409 

16 预拌砂浆 M7.5 m3 / 161.954 160.979 

17 预拌砂浆 M10 m3 / 189.514 188.539 

18 预拌砂浆 M15 m3 / 216.784 215.809 

19 预拌砂浆 M20 m3 / 271.224 270.249 

20 预拌砂浆 M25 m3 / 380.664 379.689 

21 无规共聚聚丙烯管（PPR 管） kg / 3.692 3.664 

注：上表中建材碳排放因子基准值来源于国家标准或行业生产数据，不同星级绿色建材碳排放因

子下降值基于不同产品生产能耗限额标准进行换算。 

 

B.0.5-3 装配式构件碳排放因子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单位 碳排放因子（kgCO2e/单位） 

1 预制叠合板 m3 615 

2 预制楼梯 m3 585 

3 预制柱 m3 720 

4 预制梁 m3 654 

5 预制剪力墙 m3 631 

6 预制飘窗 m3 732 

7 预制护栏 m3 677 

8 钢梁 t 2628 

9 钢柱 t 2559 

10 钢楼梯 t 2656 

11 压型钢板 t 3110 

【条文说明】 

本条提供了建材碳排放因子，数据主要来源于《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标准》GB/T51366

-2019 和《江苏省民用建筑碳排放计算导则》（2023）。 

 

 

B.0.6  空调、机电等设备碳排放因子应按照实际第三方产品碳足迹取值，如无

第三方产品碳足迹认证，可按表 B.0.6 选取。 

B.0.6-1 空调设备碳排放因子 

序号 类别 设备分类 单位 碳排放系数(kgCO2e/单位) 

1 
分体式空调器 

壁挂机 1 匹 台 187 

2 壁挂机 1.5 匹 台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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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立柜式 2 匹 台 403 

4 立柜式 2.5 匹 台 455 

5 立柜式 3 匹 台 742 

6 

多联式空调 

3HP（8kW） 台 7163 

7 6HP（15.5kW） 台 11806 

8 8HP（22.4kW） 台 16078 

9 10HP（28.0kW） 台 19545 

10 12HP（33.5kW） 台 22950 

11 14HP（40.0kW） 台 26974 

12 16HP（45.0kW） 台 30069 

13 18HP（50.4kW） 台 33412 

14 

冷水机组 

风冷涡旋式 kW 84 

15 水冷涡旋式 kW 58 

16 风冷螺杆式 kW 83 

17 水冷螺杆式 kW 51 

18 水冷离心式 kW 52 

 

B.0.6-2 其他设备碳排放因子 

序号 类别 设备分类 单位 碳排放系数(kgCO2e/单位) 

1 

光伏组件 

单晶硅 kW 403 

2 碲化镉 kW 290 

3 异质结电池 kW 428 

4 钙钛矿 kW 500 

5 BIPV m2 591 

6 逆变器 光伏逆变器 kW 357 

7 
热水器 

太阳能集热器 m2 112 

8 燃气热水器 台 148 

9 
电梯 

直梯 台 3760 

10 扶梯 台 9120 

【条文说明】 

本条提供了设备碳排放因子，数据主要来源于《上海市建筑碳排放核算标准（征求意见

稿）》及大量第三方碳足迹产品认证调研数据。 

 

 

B.0.7  常见建材和设备运输的碳排放因子可按表 B.0.7 选取。 

 B.0.7 各类运输方式及运输因子 

序号 运输类型 载重 碳排放因子子[kgCO2e/(t·km)] 

1 轻型汽油货车运输 2t 0.334 

2 中型汽油货车运输 8t 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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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型汽油货车运输 10t 0.104 

4 重型汽油货车运输 18t 0.104 

5 轻型柴油货车运输 2t 0.286 

6 中型柴油货车运输 8t 0.179 

7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 10t 0.162 

8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 18t 0.129 

9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 30t 0.078 

10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 46t 0.057 

11 轻型纯电动板式货车运输 3t 0.058 

12 重型纯电动牵引型货车运输 26t 0.038 

13 重型纯电动搅拌车运输 整重 31t，载重 15t 0.069 

14 重型纯电动渣土车运输 整重 31t，载重 20t 0.052 

15 电力机车运输 - 0.010 

16 内燃机车运输 - 0.011 

17 铁路运输（中国市场平均） - 0.010 

18 液货船运输 2000t 0.019 

19 干散货船运输 2500t 0.015 

20 集装箱船运输 200TEU 0.012 

21 海轮运输 - 0.154 

22 内陆水路运输 - 0.299 

23 民航运输 - 8.738 

【条文说明】 

本条提供了运输的碳排放因子，数据主要来源于《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标准》GB/T513

66-2019 以及《江苏省民用建筑碳排放计算导则》（2023）。 

 

 

B.0.8  常见施工机械（工程机械、运输机械）的台班能耗及拆除综合碳排放系

数可按表 B.0.8 选取。 

B.0.8-1 拆除和处置建材的现场拆除机械台班定额 

序号 建材类型 拆除机械台班定额 单位 

1 钢筋 0.38 台班/t 

2 混凝土 0.38 台班/m3 

3 外窗 0 - 

 

B.0.8-2 拆除和处置运输机械台班定额 

序号 拆除运输机械 运输机械台班定额 单位 

1 单笼施工电梯 0.444 台班/单位工程量 

2 轮胎式装载机 0.960 台班/单位工程量 

3 自卸汽车 0.800 台班/单位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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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8-3 常用施工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类型 机械名称 性能规格 

能源用量 

汽油 柴油 电 

kg kg kWh 

一、

土石

方及

筑路

机械 

履带式推土机 功率(kW) 

50  35.6  

60  43.3  

75  56.5  

90  59.01  

105  60.8  

120  64.7  

135  66.8  

履带式松土机 松土深度（mm） 1000  54.34  

履带式除根机 
清除宽度（mm） 

1500  55.21  

履带式除荆机 4000  43.24  

履带式单斗液压挖

掘机 

斗容量（m3) 

0.6  33.68  

0.8  50.23  

1  63  

1.25  78.24  

1.6  81.37  

1.8  83.12  

2  85.29  

2.5  96.44  

3  99.34  

履带式单斗机械挖

掘机 

1  49.03  

1.5  72.7  

轮胎式单斗机械挖

掘机 

0.2  30.23  

0.4  30.82  

0.6  31.24  

挖掘装卸机 
0.3  36.24  

0.35  38.46  

轮胎式装载机 

0.5  46.71  

1  52.73  

1.5  58.75  

2  65.22  

2.5  75.11  

3  83.44  

3.5  92.55  

5  112.41  

自行式铲运机 
3  42  

4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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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1.53  

7  54.93  

8  58.43  

10  65.33  

12  69.51  

16  87.4  

拖式铲运机 

3  35.08  

7  59.04  

10  68.95  

12  74.84  

平地机 

功率(kW) 

75  23.64  

90  35.44  

120  54.97  

132  60.63  

150  67.99  

180  81.73  

220  97.58  

履带式拖拉机 

50  37  

60  43.9  

75  54.34  

90  59.01  

105  65.5  

120  75  

135  80.72  

165  86.5  

手扶式拖拉机 9  10.27  

轮胎式拖拉机 

21  17.5  

41  34.2  

75  52.41  

手扶式振动压实机 

工作质量（t） 

1  5.71  

钢轮内燃压路机 

6  12.2  

8  19.79  

12  32.09  

15  42.95  

18  80.73  

20  92.47  

25  99.36  

轮胎压路机 

9  30  

16  45.6  

20  58.74  

26  6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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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78.42  

钢轮振动压路机 

6  18.28  

8  31.85  

10  45.43  

12  59  

15  86.3  

18  106.66  

25  127.4  

电动夯实机 
夯机能量（N·m） 

250   16.6 

内燃夯实机 700  2  

振动平板夯 
激振力（kN) 

20   18.2 

振动冲击夯 30   11.2 

强夯机械 夯机能量（kN·m） 

1200  32.75  

2000  42.76  

3000  55.27  

4000  68.22  

5000  81.44  

手持式内燃凿岩机 凿孔深度（mm） 6  12.8  

锚杆钻孔机 锚杆直径（mm） 
25  58  

32  69.72  

电动桩岩机 斗容量（m3) 

0.2   62.3 

0.4   105.32 

0.5   123.23 

0.6   148.33 

立爪扒渣机     215.7 

梭式矿车 装载容量（m3) 8  65  

稳定土拌合机 功率(kW) 

90  59.01  

105  59.41  

135  60.21  

230  62.15  

车载式碎石撒布机 撒布宽度（mm） 3000 32.4   

汽车式沥青喷洒机 箱容量（L） 
4000 31.23   

7500  40.03  

沥青混凝土拌合站 生产率（t/h） 

10  176.44  

15  198.77  

20  223.42  

30  268.74  

60  383.72  

100  434.11  

150  661.5  

沥青混凝土摊铺机 装载质量（t） 4 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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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0.45  

8  40.03  

12  60.04  

13  65.42  

14  70.36  

15  76.1  

路面铣刨机 宽度（mm） 

300  51.92  

350  53.21  

500  57.25  

1000  59.11  

2000  63.21  

电动路面铣刨机 功率(kW) 7.5  9.7  

路面再生机 宽度×深度（mm） 2300×400  36.45  

汽车式路面划线机 喷涂宽度（mm） 450 29.72   

鄂式破碎机 
进料口（mm） 

250×400   61.2 

250×500   72 

400×600   108 

500×750   198 

600×900   288 

移动式鄂式破碎机 250×440  19.8  

履带式液压岩石破

碎机 

HB20G   63.14 

HB30G   75.36 

HB40G   84.17 

二、

桩工

机械 

履带式柴油打桩机 

冲击质量（t） 

2.5  44.37  

3.5  47.94  

5  53.93  

7  57.4  

8  59.14  

轨道式柴油打桩机 

0.6  7 15.24 

0.8  9 36.4 

1.2  28.8 68.6 

1.8  33.4 98 

2.5  46.5 122 

3.5  56.9 171 

4  61.7 193.42 

5  66.87 213.52 

7  71.42 242.1 

步履式电动打桩机 功率(kW) 

45   309.5 

60   336.87 

90   343.86 

200   36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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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锤打桩机 冲击重量（t） 0.6   128.8 

振动沉拨桩机 激振力（kN) 

300  17.43 131.25 

400  24.9 187.5 

500  31.13 234.38 

600  37.35 281.25 

静力压桩机 压力（kN) 

900   91.81 

1200   123.25 

1600   133.36 

2000  77.76  

3000  85.25  

4000  96.25  

5000  102.25  

6000  109.25  

8000  113.2  

10000  125.7  

汽车式钻机 

孔径（mm） 

400 47.4  81.6 

1000  48.8 82.4 

2000  76 83.2 

潜水钻机 

800   182.44 

1250   183.66 

1500   218.93 

2500   287.6 

回旋钻机 

500   123.48 

800   142.25 

1000   163.72 

1500   190.72 

2000   223.19 

2500   254.26 

螺旋钻机 

400   123.48 

600   181.27 

800   203.65 

1200   242 

冲击成孔机 
700   32.46 

1000   40 

履带式旋挖钻机 

800  142.32  

1000  146.56  

1200  153.24  

1500  164.32  

1800  168.35  

2000  172.32  

粉喷桩机     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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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喷桩机 

孔径（mm） 

600   124.72 

800   140.23 

1200   142.46 

三轴搅拌桩机 
650   126.42 

850   156.42 

袋装砂井机 不带门

架 功率(kW) 
7.5   92 

袋装砂井机 带门架 20   157 

电动灌浆机     16.2 

三、

起重

机械 

履带式电动起重机 

提升质量( t） 

3   41 

5   60 

40   410.4 

50   471.2 

履带式起重机 

5  18.42  

10  23.56  

15  29.52  

20  30.75  

25  36.98  

30  41.61  

40  42.46  

50  44.03  

60  47.17  

70  53.46  

80  62.58  

90  66.04  

100  70.45  

140  72.33  

150  75.48  

200  88.06  

250  100.64  

300  113.22  

轮胎式起重机 

8  32.01  

16  36.24  

20  41.51  

25  46.26  

40  62.76  

50  64.76  

60  68.37  

汽车式起重机 

8  28.43  

10  29.42  

12  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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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35.85  

20  38.41  

25  40.73  

30  42.14  

32  44  

40  48.52  

50  51.92  

60  56.42  

70  59.96  

75  62.49  

80  64.38  

90  67.46  

汽车式起重机 

100  75.47  

110  79.04  

120  81.4  

125  97.21  

150  101  

160  109.21  

200  113.24  

叉式起重机 

3 26.46   

5  27.34  

6  28.8  

10  31.3  

16  35.42  

20  38.37  

自升式塔式起重机 起重力矩（kN·m） 

400   164.31 

600   166.29 

800   169.16 

1250   170.02 

1500   185.78 

2500   266.04 

3000   295.6 

4500   309.6 

5000   319.7 

电动单梁起重机 

提升质量( t） 

5   36.7 

10   47.8 

桥式起重机 

5   48.9 

15   50.37 

20   56.74 

30   58.39 

50   6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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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62.36 

100   64.49 

150   74.81 

门式起重机 

5   52.85 

10   88.29 

20   207.1 

30   231.7 

40   315.5 

50   340 

75   368.2 

桅杆式起重机 

5   71.1 

10   108.8 

15   184.8 

40   266.6 

抓管机 功率(kW) 

80  58.1  

120  68.7  

160  89.4  

吊管机 

提升质量( t） 

75  53.7  

165  84.5  

240  95.5  

门座吊 
30   78.34 

60   81.46 

架桥机 
130   107.64 

160   109.74 

少先吊 1   16 

四、

水平

运输

机械 

载重汽车 

装载质量( t） 

2 18.9   

3 23.77   

4 25.48   

5  32.19  

6  33.24  

8  35.49  

10  40.03  

12  46.27  

15  56.74  

18  60.23  

20  62.56  

自卸汽车 

2 17.27   

4 29.72   

5 31.34   

6 34.26   

8  4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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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3.19  

12  46.59  

15  52.93  

18  57.27  

20  60.4  

平板拖车组 

8 32.1   

10 40.32   

15 44.59   

20  45.39  

30  52.37  

40  57.37  

50  62.38  

60  69.66  

80  89.5  

100  105.9  

120  143.5  

150  163.5  

200  182.14  

长材运输车 

9  41.72  

12  44.98  

15  51.56  

20  56.47  

管子拖车 

8  103.21  

10  105.72  

24  121.34  

27  122.5  

35  124.61  

机动翻斗车 
1  6.03  

1.5  9.77  

油罐车 

罐容量（L） 

3000 29.27   

5000 30.64   

8000  33.8  

洒水车 

3000 29.96   

4000 30.21   

6000 32.96   

8000 33.21   

多功能高压疏通车 
5000 30.87   

8000 33.82   

泥浆罐车 5000 31.57   

散装水泥车 装载质量( t） 
7  30.5  

1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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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45.17  

20  64.34  

26  72.4  

吸污车 

4  29.72  

6  34.26  

8  40.96  

10  44.24  

托盘车 8  36.69  

五、

垂直

运输

机械 

电动单简快速卷扬

机 

牵引力（kN) 

5   14.7 

10   32.9 

15   49.3 

20   67.1 

30   74.21 

电动双筒快速卷扬

机 

10   85.5 

30   99 

50   126 

电动单筒慢速卷扬

机 

10   28.76 

30   31.5 

50   33.6 

80   63 

100   73 

200   167.6 

300   284.2 

电动双筒慢速卷扬

机 

30   35.2 

50   51.2 

80   70.4 

100   72.4 

卷扬机带 40m 塔 50   33.6 

单笼施工电梯 

提升高度（m） 

75   42.32 

100   45.66 

130   59.36 

双笼施工电梯 

50   44.2 

100   81.86 

130   101.42 

200   159.94 

300   172.43 

电动吊篮 

提升质量（t） 

0.5   18.4 

0.63   20.11 

0.8   23.22 

单速电动葫芦 
2   18.9 

3   18.9 



 

 84 

5   19.8 

双速电动葫芦 

10   52.85 

20   101.7 

30   144.57 

皮带运输机 皮带×皮宽（m） 

10×0.5   18.5 

15×0.5   20.58 

20×0.5   26.53 

30×0.5   33.91 

平台作业升降车 提升高度（m） 

9  28.11  

16  34.23  

20  48.25  

22  52.36  

40  60.42  

升板设备 提升质量（t） 60   24.96 

六、

混凝

土及

砂浆

机械 

涡浆式混凝土搅拌

机 

出料容量（L） 

250   34.1 

350   76.8 

500   107.71 

1000   176.95 

双锥反转出料混凝

土搅拌机 

200   23.3 

350   43.52 

500   55.04 

750   80.64 

1000   82.46 

1500   85.34 

单卧轴式混凝土搅

拌机 

150   33.54 

250   47.1 

350   64.51 

双卧轴式混凝土搅

拌机 

350   100.56 

500   112.84 

800   123.96 

1000   151.55 

1500   185.86 

混凝土搅拌站 生产率（m3/h） 

15   198.97 

25   268.74 

45   383.72 

50   434.11 

60   661.5 

混凝土搅拌输送车 搅动容量（m3) 

4  35.57  

5  42.06  

6  55  

7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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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2.12  

10  65.07  

12  67.34  

14  69.42  

16  72.31  

混凝土输送泵车 

输送量（m3/h） 

20  43.78  

45  72.93  

70  76.27  

75  83.87  

85  91.2  

90  94.08  

100  98.04  

120  101.44  

140  110.32  

150  116.4  

170  120.8  

混凝土输送泵 

8   97 

15   153 

30   207.3 

45   243.46 

60   347.8 

75   367.96 

80   467.53 

95   468.7 

105   474.2 

110   479.4 

120   480.32 

130   482.41 

混凝土湿喷机 生产率（m3/h） 5   15.4 

灰浆搅拌机 搅筒容量（L） 
200   8.61 

400   15.17 

混凝土输送泵搅拌

机 
公称容量（L） 20000   28.51 

挤压式灰浆输送泵 输送量（m3/h） 

3   23.7 

4   29.64 

5   35.58 

6   37.42 

筛洗石子机 洗石量（m3/h） 10   15 

筛砂机 
生产率（m3/h） 

10   24.51 

偏心式振动筛 16   28.6 

混凝土振动台 台面尺寸（m） 1.5×6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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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2   138.8 

混凝土抹平机 
功率(kW) 

5.5   23.14 

混凝土切缝机 7.5   31.55 

七、

加工

机械 

钢筋调直机 

直径（mm） 

14   11.9 

钢筋切断机 
40   31.1 

50   38.21 

钢筋弯曲机 
40   12.8 

50   14.61 

钢筋镦头机 5   42.47 

预应力钢筋拉伸机 拉伸机（kN) 

600   15.27 

650   17.25 

850   26.14 

900   29.16 

1000   32 

1200   38.98 

1500   42.42 

2500   45.37 

3000   73.91 

4000   82.42 

5000   110.87 

木工圆锯机 直径（mm） 

500   24 

600   33.2 

1000   74 

木工台式带锯机 锯轮直径（mm） 1250   236.3 

卧式带锯机     165 

木工平刨床 

刨削宽度（mm） 

300   8.6 

500   12.9 

木工单面压刨床 600   28.6 

木工双面压刨床 600   44 

木工三面压刨床 400   52.4 

木工四面压刨床 300   66 

木工开榫机 榫头长度（mm) 160   27 

木工打眼机 榫头宽度（mm) 16   4.7 

木工榫槽机 榫头深度（mm) 100   31.5 

木工裁口机 宽度（mm) 400   36 

普通车床 
工作直径×工作长

度（mm） 

400×1000   13.45 

400×2000   22.77 

630×1400   26.18 

630×2000   30.17 

660×2000   59.84 

立式车床 直径（mm） 2250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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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车床     26.6 

外圆磨床 
工作直径×工作长

度（mm） 
200×500   43 

龙门刨床 
刨削宽度×长度

（mm） 

1000×3000   27.9 

1000×4000   84.7 

1000×6000   194.8 

牛头刨床 刨削长度（mm 650   13.84 

立式铣床 

台宽×台长（mm） 

320×1250   21.4 

400×1250   28.09 

卧式铣床 
400×1250   22.36 

400×1600   23.18 

台式钻床 

钻孔直径（mm） 

16   3.98 

25   5.24 

35   8.36 

立式钻床 

25   4.03 

35   6.45 

50   9.95 

摇臂钻床 

25   4.67 

50   9.87 

63   17.07 

80   19.21 

坐标镗车 工作台（mm） 800×1200   8.21 

锥形螺纹车丝机 
直径（mm） 

45   9.24 

螺栓套丝机 39   25 

剪板机 

厚度×宽度（mm） 

6.3×2000   28.64 

10×2500   43.7 

13×2500   51.3 

13×3000   51.89 

16×2500   53.76 

20×2000   55.34 

20×2500   57.37 

20×4000   93.4 

32×4000   128.4 

40×3100   104.8 

板料校平机 

10×2000   78.4 

16×2000   120.6 

16×2500   129.4 

卷板机 板厚×宽度（mm） 

2×1600   28.6 

20×2000   32.41 

20×2500   64.1 

20×3000   6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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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000   72 

30×2500   94.6 

30×3000   135.42 

40×3500   176.87 

40×4000   238.5 

45×3500   264.5 

70×3000   286.44 

联合冲剪机 板厚（mm） 
16   16 

30   15.24 

刨边机 加工长度（mm) 
9000   75.9 

12000   75.9 

折方机 
厚度×宽度（mm） 

1.5×2000   11.24 

2×1000   9.87 

2×1500   10.32 

4×2000   12.8 

扳边机 2×1500   13.42 

咬口机 板厚（mm） 
1.2   12.8 

1.5   13.21 

坡口机 功率(kW) 
2.2   6.7 

2.8   7.24 

开卷机 厚度（mm） 12   13.4 

开孔机 开孔直径（mm） 

200   14.6 

400   18.72 

600   19.24 

等离子切割机 电流（A） 400   193.6 

半自动切割机 
厚度（mm） 

100   98 

自动仿形切割机 60   59.35 

弓锯床 锯料直径（mm） 250   4.97 

管子切断机 
管径（mm） 

60   4.8 

150   12.9 

250   22.5 

325   32.11 

管子切断套丝机 159   13.36 

型钢剪断机 剪断宽度（mm） 500   53.2 

校直机     34.21 

型钢矫正机 
厚度×宽度（mm） 

60×800   64.2 

型钢组立机 60×800   68.4 

中频加热处理机 

功率(kW) 

50   38.4 

100   39.37 

中频感应炉 250   51.42 

中频煨弯机 160   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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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42.34 

钢材电动煨弯机 弯曲直径（mm） 
500 以内   27.42 

500~1800   32.11 

法兰卷圆机 L40×4   12.8 

电动弯管机 
管径（mm） 

50   20.14 

100   22.34 

108   32.1 

液压弯管机 60   27 

空气锤 捶体质量（kg） 

75   24.2 

150   54.7 

400   128.8 

750   136.2 

1000   144.7 

摩擦压力机 

压力(kN) 

1600   41.8 

3000   96.5 

开式可倾压力机 

630   12.8 

800   24.8 

1250   35 

液压机 

500   84.6 

800   97.2 

1000   103.3 

1200   124.6 

2000   142.3 

5000   184.3 

8000   241.3 

12000   575.3 

液压压接机 压力(t) 
100   103.3 

200   142.3 

钢筋挤压连接机 直径（mm） 40   15.24 

风动锻钎机      

液压锻钎机 功率(kW) 11   81.6 

电动修钎机     100.8 

磨砖机 

功率(kW) 

4   10 

4.5   11.2 

切砖机 

1.7   8 

2.2   9.65 

2.8   10.23 

5.5   12.3 

钻砖机    5.6 

岩石切割机    11.28 

平面水磨石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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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水磨石机    9 

喷砂除锈机 能力（m3/min） 3   28.41 

抛丸除锈机 直径（mm） 

219   34.26 

500   38.74 

1000   42.37 

涂料机 处理直径（mm） 

300   22.4 

1000   23.6 

2000   24.7 

3000   25.6 

万能母线煨弯机     16.54 

封口机     10.12 

钢绞线横穿孔机 功率(kW) 40   19.1 

数控钢筋调直切断

机 
直径（mm） 

1.8~3   13 

3~7   65 

八、

泵类

机械 

电动单级离心清水

泵 

出口直径（mm） 

50   23 

100   29 

150   57 

200   95 

250   155 

电动多级离心清水

泵 

50   46 

100-120   180.4 

120-150（不包

含） 
  260.9 

150-180   302.6 

180-200（不包

含） 
  312.76 

200-280   354.78 

＞280   384.63 

单级自吸水泵 150  31  

污水泵 

70   89.7 

100   125 

150   228 

200   311.4 

泥浆泵 
50   40.9 

100   234.6 

耐腐蚀泵 

40   24.7 

50   38.86 

80   133.27 

100   211.14 

真空泵 抽气速度（m3/h） 
204   53.8 

660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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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泵 

出口直径（mm） 

50   20 

100   25 

150   50 

砂泵 

65   90 

100   122.9 

125   225.2 

高压油泵 压力（MPa) 
50   133.72 

80   213.95 

齿轮油泵 流量（L/min） 2.5   98.23 

试压泵 压力（MPa) 

2.5   9.81 

3   10.87 

4   11.2 

6   13.14 

10   14.21 

25   15.3 

30   15.66 

35   15.87 

60   17.32 

80   18.36 

射流井点泵 最大抽吸深度（m） 9.5   53.85 

九、

焊接

机械 

交流弧焊机 

容量(kV·A) 

21   60.27 

32   96.53 

40   132.23 

42   142.3 

50   156.45 

80   216.9 

硅整流弧焊机 

15   38.7 

20   51.6 

25   56.41 

多功能弧焊整流器 电流(A) 
630   62.4 

1000   86.02 

直流弧焊机 容量(kV·A) 

10   36.2 

14   50.14 

20   72.46 

32   93.6 

40   96.64 

汽油电焊机 
电流(A) 

160 28.1   

300 31.24   

柴油电焊机 500  34.36  

拖拉机驱动弧焊机 
单弧  56.4  

二弧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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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弧  88  

点焊机 

容量(kV·A) 

50   103.22 

75   154.63 

100   206.24 

多头点焊机 6×35   308.88 

对焊机 

10   16.38 

25   40.96 

75   122 

150   126 

热熔对接焊机 直径（mm） 

160   4.01 

250   7.01 

630   32.64 

800   43.1 

氩弧焊机 

电流(A) 

500   70.7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

焊机 

250   24.5 

500   54.26 

等离子弧焊机 300   196.3 

自动埋弧焊机 

500   94.2 

1200   191.1 

1500   282.4 

电渣焊机 1000   147 

缝焊机 容量(kV·A) 150   363.4 

土工膜焊接机 厚度（mm） 8~160   24.6 

电焊条烘干箱 容量（cm3） 

45×35×45   6.7 

55×45×55   10 

60×50×75   13.9 

80×80×100   39.7 

75×105×135   65.95 

十、

动力

机械 

汽油发电机组 

功率(kW) 

3 10.25   

6 1523   

10 18.7   

柴油发电机组 

30  48.3  

50  71.9  

60  73.2  

75  73.2  

90  106.7  

100  117.42  

120  154.8  

150  189.4  

200  241  

300  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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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369.42  

电动空气压缩机 

排气量（m3/min） 

0.3   16.1 

0.6   24.2 

1   40.3 

3   107.5 

6   215 

9   350 

10   403.2 

20   524.62 

40   628.75 

内燃空气压缩机 

3  25.6  

6  36.2  

9  51.5  

12  65.1  

17  154.5  

30  351.2  

40  512.1  

无油空气压缩机 
9   319.2 

20   532.42 

十

一、

地下

工程

机械 

盾构同步压浆泵 D2.1m×7m   52.1 

盾构医疗闸设备 D2.1m×7m   38.41 

垂直顶升设备     590.6 

履带式抓斗成槽机 槽宽（mm） 

600  110.64  

800  138.3  

1000  197.08  

1200  199.31  

导杆式液压抓斗成

槽机 
   163.39  

井架式液压抓斗成

槽机 
    277.1 

超声波测壁机     36.85 

泥浆制作循环设备     503.9 

锁口管顶升机     64 

潜水电钻 
75 型   79.86 

80 型   99.4 

工程地质液压钻机    30.8  

挤压法顶管设备 管径（mm） 

1000   149.86 

1200   149.86 

1400   192.23 

1500   196.23 

1650   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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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43.12 

2200   246.32 

2400   250.66 

遥控顶管掘进机 

800   257.34 

1200   261.07 

1350   288.12 

1650   315.17 

1800   149.86 

人工挖土法顶管设

备 

1200   200.26 

1650   250.66 

2000   252.71 

2460   234.56 

十

二、

其他

机械 

轴流通风机 功率(kW) 

7.5   40.3 

30   161.3 

100   537.6 

150   546.76 

220   557.51 

离心通风机 

能力（m3/min） 

1300   90 

1800   159 

2500   291.6 

3200   562.4 

吹风机 4   6.98 

鼓风机 

8   15.24 

18   16.72 

50   18.7 

129   20.26 

700   21.5 

反吸式除尘机 D2-FX1   47 

组合烘箱     136.1 

箱式加热炉 功率(kW) 

45   136.1 

50   151 

75   138.2 

硅整流充电机 90A/190V   75 

真空滤油机 能力（L/h） 6000   36 

通井机 
功率(kW) 

66  53.9  

高压压风机车 300  343.5  

井点降水钻机     5.7 

【条文说明】 

本条提供了建造及拆除碳排放系数及能源用量，数据主要来源于《建设工程施工机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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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费用编制规则》（建标[2015]34 号）以及《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计算得到，

便于计算时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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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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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本标准引用下列标准。其中，注日期的，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本标准；

不注日期的，其最新版适用于本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 

《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 

《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JGJ/T 449 

 


